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珈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蔡啟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鄭旭閎律師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 表人  莊宜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秉憲律師

被      告  游世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詹炎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新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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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林秀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56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6865、68076號、113年度

偵字第78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珈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

除、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陸小時。扣案之型號iPhone 11手

機壹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

張）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貳拾參萬貳仟伍佰捌拾

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

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

臺幣拾萬元。

張珈誠、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

吉、林秀真均無罪。

　　事　實

一、張珈誠為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治基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於民國105年10月19日至111年10月18日間向不知情之

地主林信華承租新北市○○區○○○0段○○○○○○○○

地○000地號土地使用，詎張珈誠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

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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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

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張珈

誠及治基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於11

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基於非法清除、貯存、處

理廢棄物之犯意，由張珈誠負責處理宥穎工程有限公司（下

稱宥穎公司）所承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來水

公司）浮州加壓站至板新場管線工程㈤（下稱自來水工程）

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事業廢棄物，並派遣不知情之

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並將上開廢棄

物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

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

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

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

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具

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除證人林郁展於警詢

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

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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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外，均於本

院準備程序時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

194、197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

序，檢察官、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

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聲明異議，本院

審酌各該供述證據作成之客觀情狀，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或

係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認為以

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

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張珈

誠及治基公司犯罪事實之非傳聞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

能力。

三、至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主張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

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

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

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無證據能力乙

節（見本院審訴卷第247、249至250頁，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

94頁），本院並未將上開證據引為認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

司有罪事實之證據，故其等辯護人爭執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

之有無，認無加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張珈誠固坦承為被告治基公司實際負責人，且未領

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

月8日止，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

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並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

地616地號堆置，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

北港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

之犯行，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非廢棄

物，且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

88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亦否認有何非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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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僅出資投資被告治

基公司，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伊對於被告治基公司之

營業項目並不清楚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

頁反面、第222至224頁），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

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核定

管溝開挖時間為晚上10時至上午6時，該時段為夜間施工，

然臺北港於該時段尚未開放收土，而有暫堆置土方之需求，

故宥穎公司向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

地號及鶯歌區橋子頭2段124、127、128地號土地進行暫置，

此為工區之延伸或工區之近運利用，並經自來水公司會同相

關主管機關開會後核准，是被告張珈誠並無非法清除、貯

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

法，被告治基公司自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

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6至230頁，本院

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403至410、604至607

頁）。

　㈡經查，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未領有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

日間，提供其向林信華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以供堆

置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

物，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等情，業

據被告張珈誠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承在卷（見

偵56106卷四第248至26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200

頁，本院訴字卷二第511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治基公

司之代表人蔡啟宏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徐志煒於警詢、偵

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

面至178頁反面、222至224頁，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

頁反面、82至87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復有治

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

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

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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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

土石畫面、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土地建物查

詢資料、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

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

1號函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

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71至74、152頁及反

面、161頁反面、180、255至283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

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1.按96年3月15日內政部公布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第2點規定：「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

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

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

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

砂石資源。」是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應依前

述規定加以分類，屬前述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者，依該「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之規定處理並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

非屬於廢棄物；如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

「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

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該方案之「參、（即第3點）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針」及「肆、（即第4點）收容處理場所

設置與管理方針」另訂有詳盡之管制措施，其中關於建築工

程及民間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承造人須申報含剩餘土石

方處理計畫之建築施工計畫書、並於產出剩餘土石方前將擬

送往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包括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

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

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備查，據以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

證明文件，且清運業者須依該證明文件之內容，送往指定之

上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處理，副聯回報承造人送請主管機關

查核等措施，以達到前述方案制定目的。而106年1月18日修

正公布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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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修正後僅增列『或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

須所從事者為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之「事業

廢棄物之再利用」，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

則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就營建事業廢棄物，依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所訂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種類及管理方式」，工程施工建造之出產物，經分類後屬營

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上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辦

理，已依該方案之規定合法處理者（經核准之業者、依合法

之方式），固不受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41條規定之限

制，惟如未依該方案之規定，而任意棄置、堆置、貯存、回

填或處理建築工程之產出物，既已逸脫上開方案對營建剩餘

土石方之行政管理措施，造成實際或潛在環境危害，已違反

該方案訂定目的「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仍應適用廢

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

意旨參照）。

　2.訊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稱：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

自來水工程，伊為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該工程擔任品管人

員，負責工地所有事務，該工程主要內容為自來水管線埋

設，施工過程會開挖土方、瀝青塊、些許磚頭及混凝土塊，

且會混雜部分廢棄物，因夜間施工故未在工地分類，直接上

車，載往治基公司租借之土地堆置，後續由治基公司確認是

否均符合臺北港進場規定之土方，再由治基公司派車載運前

往臺北港處理，宥穎公司與治基公司有簽土地使用同意書，

工地現場如發現有營建混合物，會直接堆置在工區工務所，

等白天再聯繫江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江浚公司）派車前來

清運，治基公司之聯絡人為被告張珈誠，自來水工程產出之

土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之費用為

每立方米新臺幣（下同）500元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52頁

反面至54頁反面）；復於偵訊時證稱：伊自100年迄今擔任

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本案自來水工程中擔任品管，承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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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水管線埋設、開挖產出之廢棄物清除，現場幾乎都是由伊

負責，治基公司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於上開工地產生的營建土

石方，因為臺北港晚上沒有收，由治基公司先找一個地方

堆，隔日早上再載至臺北港，因臺北港對土方篩選比較嚴

格，若土方不符合臺北港要求，亦即混雜AC塊或磚頭，就會

整車退車，治基公司至上開工地清運之物品沒有分類，因為

工程時間係晚上，挖出來就讓治基公司載走，伊聯繫治基公

司，請該公司代為安排車輛至上開工地載運廢土方，司機都

是由治基公司協助處理，宥穎公司會支付將土石方從工地運

至治基公司堆置場所的費用，及支付治基公司每立方米500

元之處理費，伊不清楚治基公司有無篩選，因為宥穎公司之

工程係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向伊表示有個土地可以放置土

石方，那個地方是山坡地，伊有去過現場，但不確定被告張

珈誠有無許可文件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82至87頁）；並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宥穎公司擔任主任，本案自來水工

程主要係埋設1800米之自來水管，地點在新北市鶯歌區館前

路及環河路，在館前路開挖出來之部分並無廢棄物，在環河

路之部分則有部分之廢棄物，廢棄物部分由江浚公司處理，

挖出來之土方則委託被告張珈誠清運至臺北港，此工程一開

始為日間施工，嗣因新北市政府在辦理三鶯文創計畫，跟施

工時段有衝突，始改為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表示可以提供

一個位在鶯歌之暫置場地，等到白天再送去臺北港，宥穎公

司有提供相關地號資料給自來水公司，並額外編列費用，本

案之監造單位為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從工區

到暫置場這段係委託被告張珈誠幫忙安排車輛運送，費用由

伊直接支付給司機，被告張珈誠再負責從暫置場運送至臺北

港，無法直接從工地運送至土石場之原因係因為晚上沒有地

方可以收，臺北港也沒有開，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

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

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江浚公司只收廢

棄物，不能混土方，臺北港或榮大土石方既有處理場只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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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方，不能混廢棄物，且都不會幫忙分類等語（見本院訴字

卷二第280至292頁）。是自來水工程開挖產出之物，未經分

類即直接由被告張珈誠安排之車輛載往本案鶯歌土地堆置一

節，業經證人徐志煒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

詳，堪以認定。

　3.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

控畫面，於111年3月16日夜間及翌（17）日凌晨分別有3

輛、18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18日、翌

（19）日下午分別有9輛、12輛土車進出入，皆裝載運載物

後離場，又於同月20日夜間有12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

後離場，於同月21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

日下午及夜間均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48

輛土車，於同月22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

日下午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28輛土車，

同月24日夜間有4輛土車進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

同25日凌晨及夜間有17輛土車進出入，均裝載運載物後離

場，同月26日凌晨有12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

離場，同月29日有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

場，同月30日則有4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

場，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

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

復經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

務所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確有於61

6號土地堆積土石之情形，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

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

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

及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而本

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土地查無新北市政府核准之合法土石方

資源堆置處理場所，亦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

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存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80

頁）。則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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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來水工程所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由不知情

之司機載運至非屬合法收容場所之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

置，再分類將其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

運至臺北港，自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而屬非法清除、

貯存、處理廢棄物之行為甚明。

　4.復經本院函調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工程之剩餘土

石方及廢棄物處理契約文件、相關單位往來函文、剩餘土石

方清運計畫書、道路交通安全維持計畫、夜間施工之土石方

暫置地點分類場所之申報及審核資料、勘驗紀錄、會勘紀錄

等相關文件及函文等資料，經宥穎公司函覆檢送之資料中，

僅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

意書，其中載明因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工程，因工程剩餘土

石方所需暫堆置場地進行分類所需，故向治基公司借用新北

市○○區○○○0段000地號、橋子頭2段124、127、128共4

筆地號以供局部使用暫置甚明（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

頁），是被告張珈誠命不知情之司機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

餘土石方等物裝車載往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之目的即

為暫置分類，以利後續送往臺北港處理一節，堪以認定。惟

綜觀宥穎公司所提供之上開資料中，未見被告張珈誠、治基

公司或宥穎公司曾將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陳報為本案自來

水工程之暫置分類地點，此有宥穎公司114年2月18日宥

（水）字第1140218101號函及所附自來水工程相關工程文件

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53至687頁），前揭辯護

意旨主張被告張珈誠將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

土地616地號之行為，業經自來水公司核准，因而不具非法

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

阻卻違法等語，實屬無據，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

護人前開辯詞均無足採，其等此部分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㈠論罪

　1.按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

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41

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

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

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同此意

旨）。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未依第41

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

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為構成要件。而所謂「貯存」則

係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

器、設施內之行為；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

收集、運輸行為」；所謂「處理」，係指下列行為：「①中

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

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

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

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

廢棄物之行為。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

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

合本標準規定者」，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珈誠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廢棄

物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後，載送至臺北

港之行為，應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貯

存、處理行為。是核被告張珈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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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載運上開廢棄物，為間接正

犯。

　3.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

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

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

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

定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

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查

被告張珈誠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反覆於本案

鶯歌土地616地號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行為，應依

集合犯論以一罪。

　4.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被告治基公司因其負責人於執行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對被告治基

公司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珈誠未依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任意貯存、清

除、處理廢棄物，所為應予非難，且犯後否認犯行，於量刑

上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審酌；惟念其係因宥穎公司承攬

之自來水工程夜間施工而需土地暫置分類之犯罪動機，兼衡

被告張珈誠之素行（參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

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2頁），及

犯罪之手段、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種類、數量、使用面積

（詳後述犯罪所得計算部分）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另就被告治基公司部分，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張珈誠

為實際負責人等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以如主

文所示之罰金刑，並因其法人性質無從易服勞役，不另諭知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緩刑

　　查被告張珈誠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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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表在卷可憑，本院認被告張珈誠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

告後，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

年，以勵自新。又被告張珈誠為本案犯行，顯示其法治觀念

不足，為促使被告張珈誠培養正確之法律觀念，並確保被告

張珈誠能記取教訓，以達戒慎行止、預防再犯之目的，爰依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張珈誠應接受法治教

育課程6小時，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

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

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

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如被告張珈誠違反上開緩刑負擔情

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時，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

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物部分

　　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

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被告張珈誠所有、供犯本案

犯罪所用之物，業經被告張珈誠供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二

第594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上

開手機業已扣案，無不能沒收之情事，依其性質，亦非不能

或不宜執行沒收，自無諭知追徵價額之必要。其餘扣案物均

非被告張珈誠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條犯罪所得及追

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

條之追徵，亦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第38

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

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業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述綦

詳，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土方收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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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80頁），而宥穎公司委託治

基公司處理上開土石方之費用為每立方米500元，而被告張

珈誠為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堪認對於上開所得具有實際

支配權限，而上開產出之土石方，除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

6地號中之616（1），使用面積為388.94平方公尺外，尚堆

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中之618（1）、618（2），使用

面積分別為1950.52平方公尺、19.58平方公尺（618地號部

分，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此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附卷可參（見偵56106卷二第6至7

頁），爰依前開規定，估計被告張珈誠就此部分之犯罪所得

為123萬2584元【計算式：500*14952*388.94/（388.94+19.

58+1950.52）＝0000000（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未據

扣案，且迄未繳回，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宣告沒收亦

無過苛、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

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1.被告張珈誠前開清運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

中，尚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堆置地點除本

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618地

號，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並於山坡地從

事堆積土石之開發行為，因現場地形已改變，且未設置水土

保持設施，依現有地形及條件未來將有致生水土流失之虞，

惟尚未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

果而未遂；2.同案被告張峻晨（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

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

日，並附條件緩刑2年確定）為旺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旺

暘公司）之從業人員，為新北市三峽區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下稱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負責安排木村開發工程

之營建廢土石方清運，被告張珈誠與同案被告張峻晨基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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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貯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3月12日，由同案

被告張峻晨將木村開發工程所產出之砂礫、礫石等事業廢棄

物，交由不知情之司機駕駛如附表所示之無清除許可證之車

輛載運共33趟次之上開廢棄物至被告張珈誠承租之本案鶯歌

土地618地號堆置，共同以此方式非法貯存、清除事業廢棄

物。因認被告張珈誠就上開1.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

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

失未遂、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等罪嫌；就上開

2.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

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而被告

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於執行被告治基公

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

告治基公司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行

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嫌，應科以罰金

刑（以下合稱上開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要旨參照）；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此部分涉犯上開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張珈誠、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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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峻晨、旺暘公司之代表人黃永騰、王添

財、林郁展、陳計易、林晏舟、徐志煒之證述，新北市政府

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

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

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車輛進出時間表、111年3月12

日車輛載運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

2月26日新北環稽字第1112446841號函及所附111年3月12日

車輛攔檢稽查紀錄表、現場實況照片暨說明、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2月15日農測供字第112910

0375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

圖列印資料、111年11月22日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及所附本案

鶯歌土地112年2月2日現場實況照片、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

年3月25日新北農山字第1120525644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

地112年3月17日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被告治基公司變更登

記表、同案被告旺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被告張珈誠農會、銀

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

及交易明細表、同案被告張峻晨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

細表、車號000-0000號、HAB-2980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新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9月24日新北環規字第1091859629

號函、新北市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暨泥漿處理計畫書、本案

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

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木村開發工程地質

鑽探及試驗分析工作報告書、木村開發工程工程合約書、新

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

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

1號函、被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

紀錄、證人林郁展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

錄、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新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

函、112年5月22日新北市汙染源調查及科學儀器查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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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

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暨罰鍰電

子繳款單、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

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

日間傾倒土石畫面、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111

年4月28日台水北二所室字第1112201200號函及所附111年4

月25日自來水工程河川公地使用一案之剩餘土石方暫置事宜

會勘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上開

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

方，並無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未堆置於本案鶯

歌土地617地號，至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部分，經過

自來水公司同意，且616、618地號均有租約，另伊係向同案

被告張峻晨購買有價料，並非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

物，故由伊給付同案被告張峻晨款項7萬元，而非由同案被

告張峻晨支付清理費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

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

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變更為夜間施工，故

向被告張珈誠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剩餘土石方，

再送往臺北港，此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觀機關開

會後核准，至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並非被告所租用，本來

就有不知何人之砂石堆置在該處，僅因與本案鶯歌土地61

6、618地號相連，故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來稽查時，誤認

為被告張珈誠所堆置，被告治基公司有經營作物栽培場，被

告張珈誠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土方之目的係為作物栽培，

且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有簡易水土保持措施，被告張珈誠

不知同案被告張峻晨所出售者為工地產出之土石方，倘被告

張珈誠係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理應由同案被告張

峻晨任職之旺暘公司付費，焉有由被告張珈誠經營之被告治

基公司付費購買之理，至被告治基公司亦無相關刑責等語置

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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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

5、400至411、603至607頁）。

　㈤經查：

　1.前揭公訴意旨1.（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⑴訊據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

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

楚，伊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6頁）；復觀

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

控畫面，進出土車之運載物無法判定，此有本案鶯歌土地

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

（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而新北市政府農業

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

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於618號土地上僅有堆積

土石之情形，於現場照片中亦未見瀝青塊、管線殘渣、磚

頭等物，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

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

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

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是被告張珈誠

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供宥穎公司堆置自來水工

程之未分類產出物，目的故係暫置分類，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然其中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尚非無

疑。至被告張珈誠向林信華所承租之地號範圍，僅有本案

鶯歌土地616、618地號，而未含617地號，此有本案鶯歌

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存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51

至60頁），依上開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

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亦無從判別土車傾倒運載物之地

點包含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確

與617地號相連，此有新北市○○區○○○○段000○000

○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

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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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反面至162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則前揭會

勘人員於111年4月8日前往本案鶯歌土地勘查指界時，衡

情難以辨識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之土石方是否亦為被

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所為，依卷存證據，亦無法提

供本院判斷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上所傾倒之土石

方，與堆置於617地號上之土石方均出自本案自來水工

程。復經本院依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上開疑義

（有無於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堆置本案自來水工程之

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617、618地號上之物

品，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見本院訴字

卷一第701頁），函復結果亦未為相關之釋明，此有新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4年4月9日新北環稽字第1140614164

號函附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65至766頁），自無從

逕為不利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認定。

　　⑵按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

為故意」；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

者為確定故意（又稱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又

稱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故意包括

「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

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

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

「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

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

直接故意固毋論，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

事實有所認識，而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

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決定有無預見可能

性的因素包括「知識」及「用心」。判斷行為人是否預

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

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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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判斷。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

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

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

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

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

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

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宥穎公

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變更為夜間施工，而

由被告張珈誠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供暫置分類施工

所挖出之產出物，業如前述，並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

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訴

字卷一第269頁），且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

於111年2月24日，會同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新北市

政府水利局、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等機關召開研

商會議，會議結論為：施工中土石方已於申請書內土方處

理計畫選訂暫置區域，如有非土方選訂暫置區域先行暫置

鑑定後清除等語，亦有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

會議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附卷可參（見本院訴字卷一第

669、671頁），而宥穎公司亦於111年3月23日檢附本案土

石方暫置地點之租賃契約即前開土地使用同意書函送自來

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此有宥穎公司111年3月23

日宥（水）字第1110323-01號函存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

一第267頁）。則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於施工前業經宥穎

公司與被告張珈誠代表之被告治基公司簽立契約，且經相

關主管機關決議選訂暫置區域，宥穎公司復將前揭載有本

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之土地使用書陳報予業主即自來水公

司，另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亦證

稱：上開暫置區到渠等完工前並未發生爭議等語（見本院

訴字卷一第285頁），則被告張珈誠依照上開業主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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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會議決議履行契約內容，尚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非

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

　　⑶至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張珈誠涉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

項、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

致水土流失未遂罪，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

罪部分，然按水土保持法第32條係以「在公有或私人山坡

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

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

用」為構成要件，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為違反同條

例第10條規定之罰則，而該條例第10條則以「在公有或他

人山坡地內，不得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前條第一款至第

九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要件。經查，本案鶯歌土地

616、618地號均為私人土地，且所有權人包含林茂青，此

有本案鶯歌土地616、618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

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152、155頁反面至157頁反

面），而被告張珈誠係向經林茂青授權之林信華即林茂青

之子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使用，亦有本案鶯歌

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附卷可憑（偵56106卷一第51至

60頁），自與「未經同意擅自」之要件有別。

　2.前揭公訴意旨2.（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訊據證人即旺暘公司承攬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張峻晨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知道被告張珈誠需要砂石料，故向被告

張珈誠表示伊有砂石料可以提供，故由被告張珈誠以7萬元

向伊購買，被告張珈誠不知道該次交易之砂石料來自木村開

發工程之工地，亦未向被告張珈誠表示該砂石料之來源等語

（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76至278頁），核與治基公司與旺暘公

司間砂石買賣契約書1份之內容相符（見偵56106卷一第50

頁），又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業經新北市政府核定簡易水

土保持計畫，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7月24日新北農山

字第1121435377號函暨檢送之本案鶯歌土地第618地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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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5

6106卷五第1至51頁），而治基公司曾申請經營作物栽培服

務業，非無相關土石原料之需求，亦有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及治基公司

簡介附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14至444頁），堪認被告

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非無稽，難認被告張珈誠

此部分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

　㈥綜上所述，此部分依檢察官所提各項證據，尚未達到使通常

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

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之上開罪嫌，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因與前經論

罪科刑部分，分別有想像競合犯、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

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緣被告林秀真於111年5月2日起，向不知情

之郭進源承租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

000地號土地（下合稱本案三峽土地）使用；被告莊宜安為

被告馨澤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馨澤公司）負責人，向新北市

政府水利局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工程

（下稱本案下水道工程）施作；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土木包工

業（下稱文承工程）負責人，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則為

文承工程旗下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

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廖彥鈞為紘寬企業有限公司

（下稱紘寬公司）負責人，彭進隆則為工兵工程行負責人，

經輝源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紘寬公司、廖彥

鈞、彭進隆均業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渠等各負責派遣、駕

駛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營建廢棄物。

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

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

貯存、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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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

且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

之廖彥鈞、彭進隆所駕駛之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均未領有廢棄

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張珈誠及被告治基公司亦均未領有廢

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詎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

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基於非法

清除、貯存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莊宜安基於非

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林秀真並基於非法

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2年1月至112年3月22

日間，由被告林秀真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本案三峽土地

後，以每月7萬8千元價格轉租給被告張珈誠用於堆置營建廢

棄物，被告張珈誠並於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提供予被告莊

宜安堆置營建廢棄物使用，續由被告莊宜安指示被告張仁

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於

如附件所示時間，派遣或駕駛如附件所示之無廢棄物清除許

可證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該工程所產出之廢磚

瓦（D-0499）、廢瀝青、廢纖維（D-0899）等事業廢棄物，

並該等事業廢棄物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上，續由被告張珈誠

就該等事業廢棄物進行分撿後，將剩餘土石方載至臺北港，

廢塑膠管等物品則另行丟棄，共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

存、處理廢棄物。因認被告張珈誠涉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3款、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未依規

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處理等罪嫌；被告莊

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均涉犯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被告林秀真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第3款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罪嫌。而被告張

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

公司負責人，其等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業務而犯

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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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馨澤公司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

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

合稱前揭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

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

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

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

知。另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

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附加於自白之佐證，亦須達於無合

理懷疑之程度，且非只增強自白之可信性為已足，仍須具備

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之獨立證據，亦即除自白外，仍應有足可

證明犯罪之必要證據，因此，無被告自白之案件，固應調查

必要之證據，即已有被告自白之案件，亦須調查其他必要之

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

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涉犯前揭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被告兼馨澤

公司代表人莊宜安、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

吉、林秀真之供述、證人王添財、廖彥鈞、彭進隆、張學

如、呂志明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現

場採證照片、112年3月2日至同年月15日路口監視器畫面截

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稽查紀錄及現場採

證照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113年1月

23日航測供字第1139100216號函及所附本案三峽土地國土測

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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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25日稽查紀錄、治基公司有限公

司變更登記表、馨澤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紘寬公司有

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吉弘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

果、工兵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文承工程商

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

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

易明細表、被告馨澤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

被告莊宜安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張珈誠門

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新北市

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本案下水

道工程契約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6月16日新北環

稽字第1121100633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請款明細、

出土收土雙向勾稽資料、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林秀真與

治基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馨澤公司與治基公司

之本案三峽土地使用協議書、馨澤公司物料單影本、翻拍照

片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8份、治基公司請款明細5份等

件，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林秀真均

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前揭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

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係公共工程，伊係依照計畫配合施工，

且提供本案三峽土地係配合工區近運利用，並非非法堆置廢

棄物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

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馨澤公司承攬

本案下水道工程時所出具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即載明從

工區出來，到臺北港或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前，

會經過分類場，而該分類場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此為承攬

公共工程清運剩餘土石方所必經之程序，此一計畫先經過監

造廠商即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新公司）實地

勘查，復經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在案，且依此核

定之計畫書所申購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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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亦載明途中會經過分類場，此一文件亦經過新北市政府

水利局核章，故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認為此一行為經過

政府機關核准，而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嗣因遭新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不敢承擔此行

政責任，始由新北市議會議員召開協商會後，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於112年7月27日再次發函予馨澤公司說明本案下水道工

程產生之剩餘土石方屬需再利用、待回填之工地材料，施工

廠商得將可用於後巷回填材料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暫

置，從各道路工地至材料堆置場及材料堆置場至有回填需求

之後巷工地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

然無礙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自始即認此一行為屬依法令之

行為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7頁至198頁，本院審訴

卷第230至234頁，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

61至263、407至409、605至607頁）；被告莊宜安、馨澤公

司及其等辯護人另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在施

工前有檢送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當時陳報之資料即包含

本案三峽土地，故本案三峽土地為材料暫置場，本案下水道

工程工地產出之剩餘土石方都是依照計畫書處理，且尚需提

供後巷回填使用，從工區運至本案三峽土地暫置視為工區內

之近運利用，且最終送往臺北港，並無棄置之行為，主觀上

亦無棄置之犯意，況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地點在道路，依照

新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管理規則及安全準則之規定，挖掘之土

石方及廢棄物應隨即運離，而臺北港收受土方之要件嚴格，

未經分類之工地產出物無處可送，故有經過分類場地之需

求，且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之物，其中摻雜廢棄物而屬營建

混合物之比例甚低，應整體視為非屬廢棄物等語置辯（見本

院訴字卷一第75至89、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15、267至26

8、306至314、607至609頁）；被告林秀真辯稱：伊與被告

張珈誠簽約時，被告張珈誠表示要做公共工程，並拿一份公

家機關的公共工程資料給伊過目，伊以為合法，不知被告張

珈誠租用本案三峽土地之用途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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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訴字卷二第611頁）；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

超、張仁吉於本院審理時固概括坦承犯行（見本院訴字卷二

第7至8、596頁），惟其等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則以：被告游

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只知道馨澤公司承包政府之

公共工程，依照被告莊宜安之指示載運剩餘土石方，且依照

清運計畫載到指定之本案三峽土地，倘被告莊宜安部分不成

立犯罪，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等人自難認

有何犯意聯絡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0至611頁）。

經查：

一、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部分

　㈠查本案下水道工程之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監造廠

商為亞新公司，施工廠商為馨澤公司，且於本案下水道工程

開始施工前，馨澤公司即已提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送亞新

公司審查，建請業主同意備查，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

1年11月22日核定，此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

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二第84至13

0頁）。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第8章載運路線所擬定之路

線1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

福路→…→臺北港；路線3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

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

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94頁反面），核與經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核章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相

符（見偵56106卷五第207頁），復觀諸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

計畫中所附111年10月12日之協力廠商合約書，於該合約書

中所示載運路線A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

佳興段979等13筆地號（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

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129頁），堪認於

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前擬定之分類場，即為新北市○○區○

○段000○00○地號，亦與被告莊宜安及馨澤公司於114年8

月25日審理時庭呈於施工前送審之資料中即有新北市樹林地

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13份（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6至627、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七頁



629頁），其中包含本案三峽土地在內，是本案三峽土地於

施工前擬定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即為載運路線中所載

之分類場，堪以認定。

　㈡訊據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主任秘書蔡建立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渠等所編列的都是剩餘土石方的經費，沒有額外編營

建混合物的處理費，負責監造之亞新公司係新北市政府水利

局所聘請的，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經過亞新公司實質審查，

復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後，馨澤公司才能領新北市公共

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本案遭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稽

查後，為解決本案下水道工程開挖之產出物需要分類之困

境，故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長召集相關單位協調，始作成新北

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7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

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

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

內之近運利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89至530頁）；質諸

證人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科長陳俊翰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

案下水道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可自行審核，新北市政府水利

局於備查時並未會辦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等語（本院訴字卷二

第532至549頁）。是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監造廠商亞新公司係

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並非由施工廠商即馨澤公司所

自行選定，而經亞新公司實質審查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

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定備查，則被告張珈誠、莊宜安依

照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及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

向證明文件執行，尚難認其等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

月27日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

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

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情

（見本院訴字卷一第99至100頁），此為原剩餘土石方處理

計畫之釋疑釐清，然無從以此反推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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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即有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則被告

治基公司、馨澤公司亦無從論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

罪。  

二、被告林秀真、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部分

　㈠訊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張珈誠於警詢時證稱：其向被告林秀真

承租本案三峽土地，雙方有簽立一份土地使用協議書，被告

林秀真認為其等係合法之公共工程，故將土地租給其等，被

告林秀真不知悉其等置放之剩餘土石方為廢棄物等語（見偵

68076卷第9頁反面至10頁）；復於偵訊時證稱：伊向林文良

承租本案三峽土地，而與林文良之妻即被告林秀真簽立租

約，有表示承租目的係要用於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分類等

語（見偵56106卷四第258頁）。核與被告林秀真與被告治基

公司於111年10月1日簽立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所載相

符，則被告張珈誠僅表示為承攬公共工程所用，卷內查無積

極證據足認被告林秀真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是被告林秀真前開所辯，尚非無

據，堪以採信。

　㈡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工程負責人，向被告馨澤公司承包本案清

運工作，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均為文承工程之司機，被

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

工作等情，業據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警

詢及偵訊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五第98頁反面至99頁反

面、101頁反面至103、104頁反面至106、122至123頁反面、

126至128、130至132、141頁反面至143、167至169頁反

面），既然被告莊宜安難認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

物之主觀犯意，被告馨澤公司亦無從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之罪責相繩，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游世宏、詹炎山、

林新超、張仁吉均係直接或間接依照被告莊宜安擔任負責人

之被告馨澤公司委託清運，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而論以未

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之

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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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上所述，本案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

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

有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罪嫌之主觀犯意，自無從逕以前揭罪嫌

之罪責相繩。從而，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

致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

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此部分有罪之確信心證，自

應就此部分為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

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之諭知，以

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國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郭智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鄧煜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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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

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編號 車牌號碼 趟次

1 HBB-7897 5趟

2 KJL-7798(車頭)、HAB-2980(車斗) 5趟

3 HBE-2299 5趟

4 HAB-3650 5趟

5 HBA-6592 4趟

6 28-7F 4趟

7 HL-258 4趟

8 07-J5 1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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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珈誠




選任辯護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啟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鄭旭閎律師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


兼 代 表人  莊宜安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秉憲律師
被      告  游世宏




            詹炎山




            林新超




            張仁吉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林秀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6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6865、68076號、113年度偵字第78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珈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陸小時。扣案之型號iPhone 11手機壹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貳拾參萬貳仟伍佰捌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張珈誠、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均無罪。
　　事　實
一、張珈誠為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於民國105年10月19日至111年10月18日間向不知情之地主林信華承租新北市○○區○○○0段○○○○○○○○地○000地號土地使用，詎張珈誠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基於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意，由張珈誠負責處理宥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宥穎公司）所承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來水公司）浮州加壓站至板新場管線工程㈤（下稱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事業廢棄物，並派遣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並將上開廢棄物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除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外，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94、197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供述證據作成之客觀情狀，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或係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犯罪事實之非傳聞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三、至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主張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無證據能力乙節（見本院審訴卷第247、249至250頁，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94頁），本院並未將上開證據引為認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事實之證據，故其等辯護人爭執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之有無，認無加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張珈誠固坦承為被告治基公司實際負責人，且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並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非廢棄物，且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亦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僅出資投資被告治基公司，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伊對於被告治基公司之營業項目並不清楚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頁反面、第222至224頁），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核定管溝開挖時間為晚上10時至上午6時，該時段為夜間施工，然臺北港於該時段尚未開放收土，而有暫堆置土方之需求，故宥穎公司向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及鶯歌區橋子頭2段124、127、128地號土地進行暫置，此為工區之延伸或工區之近運利用，並經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管機關開會後核准，是被告張珈誠並無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被告治基公司自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6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403至410、604至607頁）。
　㈡經查，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間，提供其向林信華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以供堆置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等情，業據被告張珈誠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四第248至26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200頁，本院訴字卷二第511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徐志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頁反面、222至224頁，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頁反面、82至87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復有治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71至74、152頁及反面、161頁反面、180、255至283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1.按96年3月15日內政部公布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第2點規定：「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是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應依前述規定加以分類，屬前述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者，依該「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之規定處理並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如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該方案之「參、（即第3點）剩餘土石方處理方針」及「肆、（即第4點）收容處理場所設置與管理方針」另訂有詳盡之管制措施，其中關於建築工程及民間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承造人須申報含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建築施工計畫書、並於產出剩餘土石方前將擬送往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包括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備查，據以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且清運業者須依該證明文件之內容，送往指定之上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處理，副聯回報承造人送請主管機關查核等措施，以達到前述方案制定目的。而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修正後僅增列『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則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就營建事業廢棄物，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所訂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工程施工建造之出產物，經分類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上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辦理，已依該方案之規定合法處理者（經核准之業者、依合法之方式），固不受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41條規定之限制，惟如未依該方案之規定，而任意棄置、堆置、貯存、回填或處理建築工程之產出物，既已逸脫上開方案對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行政管理措施，造成實際或潛在環境危害，已違反該方案訂定目的「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仍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訊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稱：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伊為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該工程擔任品管人員，負責工地所有事務，該工程主要內容為自來水管線埋設，施工過程會開挖土方、瀝青塊、些許磚頭及混凝土塊，且會混雜部分廢棄物，因夜間施工故未在工地分類，直接上車，載往治基公司租借之土地堆置，後續由治基公司確認是否均符合臺北港進場規定之土方，再由治基公司派車載運前往臺北港處理，宥穎公司與治基公司有簽土地使用同意書，工地現場如發現有營建混合物，會直接堆置在工區工務所，等白天再聯繫江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江浚公司）派車前來清運，治基公司之聯絡人為被告張珈誠，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之費用為每立方米新臺幣（下同）500元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頁反面）；復於偵訊時證稱：伊自100年迄今擔任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本案自來水工程中擔任品管，承攬自來水管線埋設、開挖產出之廢棄物清除，現場幾乎都是由伊負責，治基公司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於上開工地產生的營建土石方，因為臺北港晚上沒有收，由治基公司先找一個地方堆，隔日早上再載至臺北港，因臺北港對土方篩選比較嚴格，若土方不符合臺北港要求，亦即混雜AC塊或磚頭，就會整車退車，治基公司至上開工地清運之物品沒有分類，因為工程時間係晚上，挖出來就讓治基公司載走，伊聯繫治基公司，請該公司代為安排車輛至上開工地載運廢土方，司機都是由治基公司協助處理，宥穎公司會支付將土石方從工地運至治基公司堆置場所的費用，及支付治基公司每立方米500元之處理費，伊不清楚治基公司有無篩選，因為宥穎公司之工程係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向伊表示有個土地可以放置土石方，那個地方是山坡地，伊有去過現場，但不確定被告張珈誠有無許可文件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82至87頁）；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宥穎公司擔任主任，本案自來水工程主要係埋設1800米之自來水管，地點在新北市鶯歌區館前路及環河路，在館前路開挖出來之部分並無廢棄物，在環河路之部分則有部分之廢棄物，廢棄物部分由江浚公司處理，挖出來之土方則委託被告張珈誠清運至臺北港，此工程一開始為日間施工，嗣因新北市政府在辦理三鶯文創計畫，跟施工時段有衝突，始改為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表示可以提供一個位在鶯歌之暫置場地，等到白天再送去臺北港，宥穎公司有提供相關地號資料給自來水公司，並額外編列費用，本案之監造單位為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從工區到暫置場這段係委託被告張珈誠幫忙安排車輛運送，費用由伊直接支付給司機，被告張珈誠再負責從暫置場運送至臺北港，無法直接從工地運送至土石場之原因係因為晚上沒有地方可以收，臺北港也沒有開，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江浚公司只收廢棄物，不能混土方，臺北港或榮大土石方既有處理場只收土石方，不能混廢棄物，且都不會幫忙分類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是自來水工程開挖產出之物，未經分類即直接由被告張珈誠安排之車輛載往本案鶯歌土地堆置一節，業經證人徐志煒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堪以認定。
　3.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於111年3月16日夜間及翌（17）日凌晨分別有3輛、18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18日、翌（19）日下午分別有9輛、12輛土車進出入，皆裝載運載物後離場，又於同月20日夜間有12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21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下午及夜間均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48輛土車，於同月22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下午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28輛土車，同月24日夜間有4輛土車進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25日凌晨及夜間有17輛土車進出入，均裝載運載物後離場，同月26日凌晨有12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月29日有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月30日則有4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復經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確有於616號土地堆積土石之情形，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土地查無新北市政府核准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所，亦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存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80頁）。則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將自來水工程所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非屬合法收容場所之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再分類將其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自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而屬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行為甚明。
　4.復經本院函調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處理契約文件、相關單位往來函文、剩餘土石方清運計畫書、道路交通安全維持計畫、夜間施工之土石方暫置地點分類場所之申報及審核資料、勘驗紀錄、會勘紀錄等相關文件及函文等資料，經宥穎公司函覆檢送之資料中，僅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其中載明因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工程，因工程剩餘土石方所需暫堆置場地進行分類所需，故向治基公司借用新北市○○區○○○0段000地號、橋子頭2段124、127、128共4筆地號以供局部使用暫置甚明（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頁），是被告張珈誠命不知情之司機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物裝車載往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之目的即為暫置分類，以利後續送往臺北港處理一節，堪以認定。惟綜觀宥穎公司所提供之上開資料中，未見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或宥穎公司曾將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陳報為本案自來水工程之暫置分類地點，此有宥穎公司114年2月18日宥（水）字第1140218101號函及所附自來水工程相關工程文件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53至687頁），前揭辯護意旨主張被告張珈誠將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之行為，業經自來水公司核准，因而不具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等語，實屬無據，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前開辯詞均無足採，其等此部分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按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同此意旨）。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為構成要件。而所謂「貯存」則係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所謂「處理」，係指下列行為：「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本標準規定者」，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珈誠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後，載送至臺北港之行為，應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貯存、處理行為。是核被告張珈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
　2.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載運上開廢棄物，為間接正犯。

　3.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查被告張珈誠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反覆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行為，應依集合犯論以一罪。
　4.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治基公司因其負責人於執行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對被告治基公司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珈誠未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任意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所為應予非難，且犯後否認犯行，於量刑上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審酌；惟念其係因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夜間施工而需土地暫置分類之犯罪動機，兼衡被告張珈誠之素行（參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2頁），及犯罪之手段、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種類、數量、使用面積（詳後述犯罪所得計算部分）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就被告治基公司部分，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等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以如主文所示之罰金刑，並因其法人性質無從易服勞役，不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緩刑
　　查被告張珈誠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認被告張珈誠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被告張珈誠為本案犯行，顯示其法治觀念不足，為促使被告張珈誠培養正確之法律觀念，並確保被告張珈誠能記取教訓，以達戒慎行止、預防再犯之目的，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張珈誠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6小時，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如被告張珈誠違反上開緩刑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物部分
　　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被告張珈誠所有、供犯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經被告張珈誠供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二第594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上開手機業已扣案，無不能沒收之情事，依其性質，亦非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自無諭知追徵價額之必要。其餘扣案物均非被告張珈誠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追徵，亦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業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述綦詳，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土方收容證明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80頁），而宥穎公司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上開土石方之費用為每立方米500元，而被告張珈誠為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堪認對於上開所得具有實際支配權限，而上開產出之土石方，除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中之616（1），使用面積為388.94平方公尺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中之618（1）、618（2），使用面積分別為1950.52平方公尺、19.58平方公尺（618地號部分，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此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附卷可參（見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爰依前開規定，估計被告張珈誠就此部分之犯罪所得為123萬2584元【計算式：500*14952*388.94/（388.94+19.58+1950.52）＝0000000（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未據扣案，且迄未繳回，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宣告沒收亦無過苛、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1.被告張珈誠前開清運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中，尚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堆置地點除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618地號，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並於山坡地從事堆積土石之開發行為，因現場地形已改變，且未設置水土保持設施，依現有地形及條件未來將有致生水土流失之虞，惟尚未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而未遂；2.同案被告張峻晨（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附條件緩刑2年確定）為旺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旺暘公司）之從業人員，為新北市三峽區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負責安排木村開發工程之營建廢土石方清運，被告張珈誠與同案被告張峻晨基於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3月12日，由同案被告張峻晨將木村開發工程所產出之砂礫、礫石等事業廢棄物，交由不知情之司機駕駛如附表所示之無清除許可證之車輛載運共33趟次之上開廢棄物至被告張珈誠承租之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共同以此方式非法貯存、清除事業廢棄物。因認被告張珈誠就上開1.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失未遂、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等罪嫌；就上開2.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而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司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稱上開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要旨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此部分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張珈誠、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峻晨、旺暘公司之代表人黃永騰、王添財、林郁展、陳計易、林晏舟、徐志煒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車輛進出時間表、111年3月12日車輛載運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2月26日新北環稽字第1112446841號函及所附111年3月12日車輛攔檢稽查紀錄表、現場實況照片暨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2月15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375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111年11月22日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112年2月2日現場實況照片、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3月25日新北農山字第1120525644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112年3月17日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被告治基公司變更登記表、同案被告旺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同案被告張峻晨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車號000-0000號、HAB-2980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9月24日新北環規字第1091859629號函、新北市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暨泥漿處理計畫書、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木村開發工程地質鑽探及試驗分析工作報告書、木村開發工程工程合約書、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被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證人林郁展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112年5月22日新北市汙染源調查及科學儀器查核計畫、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暨罰鍰電子繳款單、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111年4月28日台水北二所室字第1112201200號函及所附111年4月25日自來水工程河川公地使用一案之剩餘土石方暫置事宜會勘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上開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無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未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至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且616、618地號均有租約，另伊係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有價料，並非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故由伊給付同案被告張峻晨款項7萬元，而非由同案被告張峻晨支付清理費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變更為夜間施工，故向被告張珈誠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剩餘土石方，再送往臺北港，此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觀機關開會後核准，至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並非被告所租用，本來就有不知何人之砂石堆置在該處，僅因與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相連，故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來稽查時，誤認為被告張珈誠所堆置，被告治基公司有經營作物栽培場，被告張珈誠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土方之目的係為作物栽培，且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有簡易水土保持措施，被告張珈誠不知同案被告張峻晨所出售者為工地產出之土石方，倘被告張珈誠係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理應由同案被告張峻晨任職之旺暘公司付費，焉有由被告張珈誠經營之被告治基公司付費購買之理，至被告治基公司亦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3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5、400至411、603至607頁）。
　㈤經查：
　1.前揭公訴意旨1.（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⑴訊據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6頁）；復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進出土車之運載物無法判定，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而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於618號土地上僅有堆積土石之情形，於現場照片中亦未見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是被告張珈誠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供宥穎公司堆置自來水工程之未分類產出物，目的故係暫置分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其中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尚非無疑。至被告張珈誠向林信華所承租之地號範圍，僅有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而未含617地號，此有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存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51至60頁），依上開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亦無從判別土車傾倒運載物之地點包含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確與617地號相連，此有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61頁反面至162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則前揭會勘人員於111年4月8日前往本案鶯歌土地勘查指界時，衡情難以辨識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之土石方是否亦為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所為，依卷存證據，亦無法提供本院判斷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上所傾倒之土石方，與堆置於617地號上之土石方均出自本案自來水工程。復經本院依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上開疑義（有無於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堆置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617、618地號上之物品，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01頁），函復結果亦未為相關之釋明，此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4年4月9日新北環稽字第1140614164號函附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65至766頁），自無從逕為不利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認定。
　　⑵按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又稱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又稱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直接故意固毋論，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而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決定有無預見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知識」及「用心」。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變更為夜間施工，而由被告張珈誠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供暫置分類施工所挖出之產出物，業如前述，並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頁），且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於111年2月24日，會同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等機關召開研商會議，會議結論為：施工中土石方已於申請書內土方處理計畫選訂暫置區域，如有非土方選訂暫置區域先行暫置鑑定後清除等語，亦有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會議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附卷可參（見本院訴字卷一第669、671頁），而宥穎公司亦於111年3月23日檢附本案土石方暫置地點之租賃契約即前開土地使用同意書函送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此有宥穎公司111年3月23日宥（水）字第1110323-01號函存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7頁）。則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於施工前業經宥穎公司與被告張珈誠代表之被告治基公司簽立契約，且經相關主管機關決議選訂暫置區域，宥穎公司復將前揭載有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之土地使用書陳報予業主即自來水公司，另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上開暫置區到渠等完工前並未發生爭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85頁），則被告張珈誠依照上開業主及相關政府單位會議決議履行契約內容，尚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
　　⑶至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張珈誠涉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失未遂罪，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罪部分，然按水土保持法第32條係以「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構成要件，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為違反同條例第10條規定之罰則，而該條例第10條則以「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不得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要件。經查，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均為私人土地，且所有權人包含林茂青，此有本案鶯歌土地616、618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152、155頁反面至157頁反面），而被告張珈誠係向經林茂青授權之林信華即林茂青之子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使用，亦有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附卷可憑（偵56106卷一第51至60頁），自與「未經同意擅自」之要件有別。
　2.前揭公訴意旨2.（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訊據證人即旺暘公司承攬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張峻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知道被告張珈誠需要砂石料，故向被告張珈誠表示伊有砂石料可以提供，故由被告張珈誠以7萬元向伊購買，被告張珈誠不知道該次交易之砂石料來自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亦未向被告張珈誠表示該砂石料之來源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76至278頁），核與治基公司與旺暘公司間砂石買賣契約書1份之內容相符（見偵56106卷一第50頁），又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業經新北市政府核定簡易水土保持計畫，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7月24日新北農山字第1121435377號函暨檢送之本案鶯歌土地第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五第1至51頁），而治基公司曾申請經營作物栽培服務業，非無相關土石原料之需求，亦有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及治基公司簡介附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14至444頁），堪認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非無稽，難認被告張珈誠此部分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
　㈥綜上所述，此部分依檢察官所提各項證據，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之上開罪嫌，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因與前經論罪科刑部分，分別有想像競合犯、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緣被告林秀真於111年5月2日起，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本案三峽土地）使用；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馨澤公司）負責人，向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工程（下稱本案下水道工程）施作；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土木包工業（下稱文承工程）負責人，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則為文承工程旗下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廖彥鈞為紘寬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紘寬公司）負責人，彭進隆則為工兵工程行負責人，經輝源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紘寬公司、廖彥鈞、彭進隆均業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渠等各負責派遣、駕駛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所駕駛之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張珈誠及被告治基公司亦均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詎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基於非法清除、貯存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莊宜安基於非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林秀真並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2年1月至112年3月22日間，由被告林秀真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以每月7萬8千元價格轉租給被告張珈誠用於堆置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誠並於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提供予被告莊宜安堆置營建廢棄物使用，續由被告莊宜安指示被告張仁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於如附件所示時間，派遣或駕駛如附件所示之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該工程所產出之廢磚瓦（D-0499）、廢瀝青、廢纖維（D-0899）等事業廢棄物，並該等事業廢棄物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上，續由被告張珈誠就該等事業廢棄物進行分撿後，將剩餘土石方載至臺北港，廢塑膠管等物品則另行丟棄，共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因認被告張珈誠涉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處理等罪嫌；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被告林秀真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罪嫌。而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公司負責人，其等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稱前揭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附加於自白之佐證，亦須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且非只增強自白之可信性為已足，仍須具備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之獨立證據，亦即除自白外，仍應有足可證明犯罪之必要證據，因此，無被告自白之案件，固應調查必要之證據，即已有被告自白之案件，亦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被告兼馨澤公司代表人莊宜安、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之供述、證人王添財、廖彥鈞、彭進隆、張學如、呂志明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現場採證照片、112年3月2日至同年月15日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稽查紀錄及現場採證照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113年1月23日航測供字第1139100216號函及所附本案三峽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25日稽查紀錄、治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馨澤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紘寬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吉弘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工兵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文承工程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馨澤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莊宜安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6月16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100633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請款明細、出土收土雙向勾稽資料、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林秀真與治基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馨澤公司與治基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使用協議書、馨澤公司物料單影本、翻拍照片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8份、治基公司請款明細5份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林秀真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前揭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係公共工程，伊係依照計畫配合施工，且提供本案三峽土地係配合工區近運利用，並非非法堆置廢棄物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時所出具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即載明從工區出來，到臺北港或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前，會經過分類場，而該分類場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此為承攬公共工程清運剩餘土石方所必經之程序，此一計畫先經過監造廠商即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新公司）實地勘查，復經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在案，且依此核定之計畫書所申購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亦載明途中會經過分類場，此一文件亦經過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故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認為此一行為經過政府機關核准，而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嗣因遭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不敢承擔此行政責任，始由新北市議會議員召開協商會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再次發函予馨澤公司說明本案下水道工程產生之剩餘土石方屬需再利用、待回填之工地材料，施工廠商得將可用於後巷回填材料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暫置，從各道路工地至材料堆置場及材料堆置場至有回填需求之後巷工地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然無礙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自始即認此一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7頁至198頁，本院審訴卷第230至234頁，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1至263、407至409、605至607頁）；被告莊宜安、馨澤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另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在施工前有檢送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當時陳報之資料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故本案三峽土地為材料暫置場，本案下水道工程工地產出之剩餘土石方都是依照計畫書處理，且尚需提供後巷回填使用，從工區運至本案三峽土地暫置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且最終送往臺北港，並無棄置之行為，主觀上亦無棄置之犯意，況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地點在道路，依照新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管理規則及安全準則之規定，挖掘之土石方及廢棄物應隨即運離，而臺北港收受土方之要件嚴格，未經分類之工地產出物無處可送，故有經過分類場地之需求，且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之物，其中摻雜廢棄物而屬營建混合物之比例甚低，應整體視為非屬廢棄物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5至89、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15、267至268、306至314、607至609頁）；被告林秀真辯稱：伊與被告張珈誠簽約時，被告張珈誠表示要做公共工程，並拿一份公家機關的公共工程資料給伊過目，伊以為合法，不知被告張珈誠租用本案三峽土地之用途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3頁，本院訴字卷二第611頁）；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本院審理時固概括坦承犯行（見本院訴字卷二第7至8、596頁），惟其等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則以：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只知道馨澤公司承包政府之公共工程，依照被告莊宜安之指示載運剩餘土石方，且依照清運計畫載到指定之本案三峽土地，倘被告莊宜安部分不成立犯罪，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等人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0至611頁）。經查：
一、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部分
　㈠查本案下水道工程之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監造廠商為亞新公司，施工廠商為馨澤公司，且於本案下水道工程開始施工前，馨澤公司即已提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送亞新公司審查，建請業主同意備查，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1年11月22日核定，此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二第84至130頁）。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第8章載運路線所擬定之路線1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臺北港；路線3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94頁反面），核與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207頁），復觀諸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所附111年10月12日之協力廠商合約書，於該合約書中所示載運路線A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佳興段979等13筆地號（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129頁），堪認於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前擬定之分類場，即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亦與被告莊宜安及馨澤公司於114年8月25日審理時庭呈於施工前送審之資料中即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13份（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6至627、629頁），其中包含本案三峽土地在內，是本案三峽土地於施工前擬定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即為載運路線中所載之分類場，堪以認定。
　㈡訊據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主任秘書蔡建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渠等所編列的都是剩餘土石方的經費，沒有額外編營建混合物的處理費，負責監造之亞新公司係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的，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經過亞新公司實質審查，復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後，馨澤公司才能領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本案遭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稽查後，為解決本案下水道工程開挖之產出物需要分類之困境，故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長召集相關單位協調，始作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7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89至530頁）；質諸證人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科長陳俊翰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可自行審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備查時並未會辦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等語（本院訴字卷二第532至549頁）。是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監造廠商亞新公司係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並非由施工廠商即馨澤公司所自行選定，而經亞新公司實質審查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定備查，則被告張珈誠、莊宜安依照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及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執行，尚難認其等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情（見本院訴字卷一第99至100頁），此為原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釋疑釐清，然無從以此反推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於行為時即有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亦無從論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  
二、被告林秀真、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部分
　㈠訊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張珈誠於警詢時證稱：其向被告林秀真承租本案三峽土地，雙方有簽立一份土地使用協議書，被告林秀真認為其等係合法之公共工程，故將土地租給其等，被告林秀真不知悉其等置放之剩餘土石方為廢棄物等語（見偵68076卷第9頁反面至10頁）；復於偵訊時證稱：伊向林文良承租本案三峽土地，而與林文良之妻即被告林秀真簽立租約，有表示承租目的係要用於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分類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258頁）。核與被告林秀真與被告治基公司於111年10月1日簽立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所載相符，則被告張珈誠僅表示為承攬公共工程所用，卷內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林秀真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是被告林秀真前開所辯，尚非無據，堪以採信。
　㈡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工程負責人，向被告馨澤公司承包本案清運工作，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均為文承工程之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工作等情，業據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警詢及偵訊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五第98頁反面至99頁反面、101頁反面至103、104頁反面至106、122至123頁反面、126至128、130至132、141頁反面至143、167至169頁反面），既然被告莊宜安難認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被告馨澤公司亦無從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責相繩，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均係直接或間接依照被告莊宜安擔任負責人之被告馨澤公司委託清運，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而論以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之共同正犯。
伍、綜上所述，本案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有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罪嫌之主觀犯意，自無從逕以前揭罪嫌之罪責相繩。從而，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致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此部分有罪之確信心證，自應就此部分為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國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郭智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鄧煜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趟次



		1

		HBB-7897

		5趟



		2

		KJL-7798(車頭)、HAB-2980(車斗)

		5趟



		3

		HBE-2299

		5趟



		4

		HAB-3650

		5趟



		5

		HBA-6592

		4趟



		6

		28-7F

		4趟



		7

		HL-258

		4趟



		8

		07-J5

		1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珈誠





選任辯護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啟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鄭旭閎律師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



兼 代 表人  莊宜安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秉憲律師

被      告  游世宏





            詹炎山





            林新超





            張仁吉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林秀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56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6865、68076號、113年度

偵字第78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珈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

、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陸小時。扣案之型號iPhone 11手機

壹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張

）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貳拾參萬貳仟伍佰捌拾肆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

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

臺幣拾萬元。

張珈誠、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

、林秀真均無罪。

　　事　實

一、張珈誠為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治基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於民國105年10月19日至111年10月18日間向不知情之

    地主林信華承租新北市○○區○○○0段○○○○○○○○地○000地號土地

    使用，詎張珈誠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

    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未領

    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

    年4月8日止，基於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意，由

    張珈誠負責處理宥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宥穎公司）所承攬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來水公司）浮州加壓站至

    板新場管線工程㈤（下稱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

    土石方等事業廢棄物，並派遣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

    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並將上開廢棄物中未混有雜質之土

    、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

    、貯存、處理廢棄物。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

    ，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

    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

    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

    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

    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具

    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除證人林郁展於警詢

    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

    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

    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外，均於本

    院準備程序時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

    194、197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檢察官、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

    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審

    酌各該供述證據作成之客觀情狀，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或係

    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認為以之

    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

    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張珈誠及

    治基公司犯罪事實之非傳聞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

    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

三、至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主張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

    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

    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

    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無證據能力乙

    節（見本院審訴卷第247、249至250頁，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

    94頁），本院並未將上開證據引為認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

    司有罪事實之證據，故其等辯護人爭執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

    之有無，認無加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張珈誠固坦承為被告治基公司實際負責人，且未領

    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

    月8日止，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

    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並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

    地616地號堆置，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

    北港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

    之犯行，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非廢棄物

    ，且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

    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亦否認有何非法清除、

    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僅出資投資被告治基公

    司，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伊對於被告治基公司之營業

    項目並不清楚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頁反

    面、第222至224頁），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自

    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核定管溝

    開挖時間為晚上10時至上午6時，該時段為夜間施工，然臺

    北港於該時段尚未開放收土，而有暫堆置土方之需求，故宥

    穎公司向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

    及鶯歌區橋子頭2段124、127、128地號土地進行暫置，此為

    工區之延伸或工區之近運利用，並經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

    管機關開會後核准，是被告張珈誠並無非法清除、貯存、處

    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被告

    治基公司自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

    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6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

    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403至410、604至607頁）。

　㈡經查，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未領有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

    日間，提供其向林信華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以供堆

    置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

    物，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等情，業

    據被告張珈誠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承在卷（見

    偵56106卷四第248至26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200

    頁，本院訴字卷二第511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治基公

    司之代表人蔡啟宏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徐志煒於警詢、偵

    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

    面至178頁反面、222至224頁，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

    頁反面、82至87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復有治

    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

    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

    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

    現場照片、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

    土石畫面、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

    、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政

    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各1份、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稽（見

    偵56106卷一第24至28、71至74、152頁及反面、161頁反面

    、180、255至283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是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1.按96年3月15日內政部公布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第2點規定：「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

    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土

    、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

    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

    資源。」是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應依前述規

    定加以分類，屬前述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者，依該「營建剩餘

    土石方處理方案」之規定處理並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

    於廢棄物；如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

    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該方案之「參、（即第3點）剩餘

    土石方處理方針」及「肆、（即第4點）收容處理場所設置

    與管理方針」另訂有詳盡之管制措施，其中關於建築工程及

    民間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承造人須申報含剩餘土石方處

    理計畫之建築施工計畫書、並於產出剩餘土石方前將擬送往

    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包括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合法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府機

    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備查，據以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

    文件，且清運業者須依該證明文件之內容，送往指定之上開

    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處理，副聯回報承造人送請主管機關查核

    等措施，以達到前述方案制定目的。而106年1月18日修正公

    布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修正後僅增列『或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須所

    從事者為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之「事業廢棄

    物之再利用」，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則仍

    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就營建事業廢棄物，依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所訂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

    及管理方式」，工程施工建造之出產物，經分類後屬營建剩

    餘土石方部分，依上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辦理，

    已依該方案之規定合法處理者（經核准之業者、依合法之方

    式），固不受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41條規定之限制，惟

    如未依該方案之規定，而任意棄置、堆置、貯存、回填或處

    理建築工程之產出物，既已逸脫上開方案對營建剩餘土石方

    之行政管理措施，造成實際或潛在環境危害，已違反該方案

    訂定目的「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仍應適用廢棄物清

    理法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參

    照）。

　2.訊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稱：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

    自來水工程，伊為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該工程擔任品管人

    員，負責工地所有事務，該工程主要內容為自來水管線埋設

    ，施工過程會開挖土方、瀝青塊、些許磚頭及混凝土塊，且

    會混雜部分廢棄物，因夜間施工故未在工地分類，直接上車

    ，載往治基公司租借之土地堆置，後續由治基公司確認是否

    均符合臺北港進場規定之土方，再由治基公司派車載運前往

    臺北港處理，宥穎公司與治基公司有簽土地使用同意書，工

    地現場如發現有營建混合物，會直接堆置在工區工務所，等

    白天再聯繫江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江浚公司）派車前來清

    運，治基公司之聯絡人為被告張珈誠，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

    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之費用為每

    立方米新臺幣（下同）500元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

    面至54頁反面）；復於偵訊時證稱：伊自100年迄今擔任宥

    穎公司工地主任，於本案自來水工程中擔任品管，承攬自來

    水管線埋設、開挖產出之廢棄物清除，現場幾乎都是由伊負

    責，治基公司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於上開工地產生的營建土石

    方，因為臺北港晚上沒有收，由治基公司先找一個地方堆，

    隔日早上再載至臺北港，因臺北港對土方篩選比較嚴格，若

    土方不符合臺北港要求，亦即混雜AC塊或磚頭，就會整車退

    車，治基公司至上開工地清運之物品沒有分類，因為工程時

    間係晚上，挖出來就讓治基公司載走，伊聯繫治基公司，請

    該公司代為安排車輛至上開工地載運廢土方，司機都是由治

    基公司協助處理，宥穎公司會支付將土石方從工地運至治基

    公司堆置場所的費用，及支付治基公司每立方米500元之處

    理費，伊不清楚治基公司有無篩選，因為宥穎公司之工程係

    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向伊表示有個土地可以放置土石方，

    那個地方是山坡地，伊有去過現場，但不確定被告張珈誠有

    無許可文件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82至87頁）；並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伊於宥穎公司擔任主任，本案自來水工程主要

    係埋設1800米之自來水管，地點在新北市鶯歌區館前路及環

    河路，在館前路開挖出來之部分並無廢棄物，在環河路之部

    分則有部分之廢棄物，廢棄物部分由江浚公司處理，挖出來

    之土方則委託被告張珈誠清運至臺北港，此工程一開始為日

    間施工，嗣因新北市政府在辦理三鶯文創計畫，跟施工時段

    有衝突，始改為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表示可以提供一個位

    在鶯歌之暫置場地，等到白天再送去臺北港，宥穎公司有提

    供相關地號資料給自來水公司，並額外編列費用，本案之監

    造單位為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從工區到暫置

    場這段係委託被告張珈誠幫忙安排車輛運送，費用由伊直接

    支付給司機，被告張珈誠再負責從暫置場運送至臺北港，無

    法直接從工地運送至土石場之原因係因為晚上沒有地方可以

    收，臺北港也沒有開，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

    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

    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江浚公司只收廢棄物，

    不能混土方，臺北港或榮大土石方既有處理場只收土石方，

    不能混廢棄物，且都不會幫忙分類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

    280至292頁）。是自來水工程開挖產出之物，未經分類即直

    接由被告張珈誠安排之車輛載往本案鶯歌土地堆置一節，業

    經證人徐志煒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堪以

    認定。

　3.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

    控畫面，於111年3月16日夜間及翌（17）日凌晨分別有3輛

    、18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18日、翌（

    19）日下午分別有9輛、12輛土車進出入，皆裝載運載物後

    離場，又於同月20日夜間有12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

    離場，於同月21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

    下午及夜間均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48輛

    土車，於同月22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

    下午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28輛土車，同

    月24日夜間有4輛土車進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2

    5日凌晨及夜間有17輛土車進出入，均裝載運載物後離場，

    同月26日凌晨有12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

    ，同月29日有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

    同月30日則有4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

    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

    面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復經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

    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確有於616號

    土地堆積土石之情形，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

    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

    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

    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而本案鶯

    歌土地616地號土地查無新北市政府核准之合法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所，亦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

    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存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80頁）

    。則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將自

    來水工程所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由不知情之司

    機載運至非屬合法收容場所之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

    再分類將其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

    臺北港，自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而屬非法清除、貯存

    、處理廢棄物之行為甚明。

　4.復經本院函調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工程之剩餘土

    石方及廢棄物處理契約文件、相關單位往來函文、剩餘土石

    方清運計畫書、道路交通安全維持計畫、夜間施工之土石方

    暫置地點分類場所之申報及審核資料、勘驗紀錄、會勘紀錄

    等相關文件及函文等資料，經宥穎公司函覆檢送之資料中，

    僅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

    意書，其中載明因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工程，因工程剩餘土

    石方所需暫堆置場地進行分類所需，故向治基公司借用新北

    市○○區○○○0段000地號、橋子頭2段124、127、128共4筆地號

    以供局部使用暫置甚明（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頁），是被

    告張珈誠命不知情之司機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

    物裝車載往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之目的即為暫置分類

    ，以利後續送往臺北港處理一節，堪以認定。惟綜觀宥穎公

    司所提供之上開資料中，未見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或宥穎

    公司曾將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陳報為本案自來水工程之暫

    置分類地點，此有宥穎公司114年2月18日宥（水）字第1140

    218101號函及所附自來水工程相關工程文件資料在卷可憑（

    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53至687頁），前揭辯護意旨主張被告張

    珈誠將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之

    行為，業經自來水公司核准，因而不具非法清除、貯存、處

    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等語，

    實屬無據，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

    護人前開辯詞均無足採，其等此部分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按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

    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41

    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

    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

    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同此意旨）

    。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未依第41條第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

    清除、處理廢棄物」為構成要件。而所謂「貯存」則係指事

    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

    施內之行為；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

    運輸行為」；所謂「處理」，係指下列行為：「①中間處理

    ：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

    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

    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

    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

    行為。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

    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本標準

    規定者」，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

    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珈誠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廢棄物載運

    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後，載送至臺北港之行

    為，應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貯存、處

    理行為。是核被告張珈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

　2.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載運上開廢棄物，為間接正犯。

　3.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

    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

    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

    。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

    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

    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查被告

    張珈誠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反覆於本案鶯歌

    土地616地號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行為，應依集合

    犯論以一罪。

　4.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被告治基公司因其負責人於執行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對被告治基

    公司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珈誠未依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任意貯存、清除

    、處理廢棄物，所為應予非難，且犯後否認犯行，於量刑上

    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審酌；惟念其係因宥穎公司承攬之

    自來水工程夜間施工而需土地暫置分類之犯罪動機，兼衡被

    告張珈誠之素行（參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程

    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2頁），及犯

    罪之手段、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種類、數量、使用面積（

    詳後述犯罪所得計算部分）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另就被告治基公司部分，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張珈誠為

    實際負責人等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以如主文

    所示之罰金刑，並因其法人性質無從易服勞役，不另諭知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緩刑

　　查被告張珈誠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憑，本院認被告張珈誠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

    告後，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

    年，以勵自新。又被告張珈誠為本案犯行，顯示其法治觀念

    不足，為促使被告張珈誠培養正確之法律觀念，並確保被告

    張珈誠能記取教訓，以達戒慎行止、預防再犯之目的，爰依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張珈誠應接受法治教

    育課程6小時，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

    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

    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

    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如被告張珈誠違反上開緩刑負擔情

    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時，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

    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物部分

　　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

    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被告張珈誠所有、供犯本案

    犯罪所用之物，業經被告張珈誠供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二

    第594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上

    開手機業已扣案，無不能沒收之情事，依其性質，亦非不能

    或不宜執行沒收，自無諭知追徵價額之必要。其餘扣案物均

    非被告張珈誠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條犯罪所得及追

    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

    條之追徵，亦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第38

    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

    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業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述綦詳

    ，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土方收容證明

    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80頁），而宥穎公司委託治基

    公司處理上開土石方之費用為每立方米500元，而被告張珈

    誠為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堪認對於上開所得具有實際支

    配權限，而上開產出之土石方，除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

    地號中之616（1），使用面積為388.94平方公尺外，尚堆置

    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中之618（1）、618（2），使用面

    積分別為1950.52平方公尺、19.58平方公尺（618地號部分

    ，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此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

    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附卷可參（見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

    爰依前開規定，估計被告張珈誠就此部分之犯罪所得為123

    萬2584元【計算式：500*14952*388.94/（388.94+19.58+19

    50.52）＝0000000（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未據扣案，

    且迄未繳回，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宣告沒收亦無過苛

    、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

    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1.被告張珈誠前開清運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

    中，尚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堆置地點除本

    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618地

    號，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並於山坡地從

    事堆積土石之開發行為，因現場地形已改變，且未設置水土

    保持設施，依現有地形及條件未來將有致生水土流失之虞，

    惟尚未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

    果而未遂；2.同案被告張峻晨（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

    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並附條件緩刑2年確定）為旺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旺暘

    公司）之從業人員，為新北市三峽區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

    稱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負責安排木村開發工程之營

    建廢土石方清運，被告張珈誠與同案被告張峻晨基於非法貯

    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3月12日，由同案被告

    張峻晨將木村開發工程所產出之砂礫、礫石等事業廢棄物，

    交由不知情之司機駕駛如附表所示之無清除許可證之車輛載

    運共33趟次之上開廢棄物至被告張珈誠承租之本案鶯歌土地

    618地號堆置，共同以此方式非法貯存、清除事業廢棄物。

    因認被告張珈誠就上開1.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

    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從

    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失未

    遂、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等罪嫌；就上開2.部

    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

    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而被告張珈

    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業

    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

    公司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

    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

    稱上開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要旨參照）；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

    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此部分涉犯上開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張珈誠、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供述、

    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峻晨、旺暘公司之代表人黃永騰、王添財

    、林郁展、陳計易、林晏舟、徐志煒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農

    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

    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

    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車輛進出時間表、111年3月12日

    車輛載運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2

    月26日新北環稽字第1112446841號函及所附111年3月12日車

    輛攔檢稽查紀錄表、現場實況照片暨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2月15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3

    75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

    列印資料、111年11月22日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及所附本案鶯

    歌土地112年2月2日現場實況照片、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

    3月25日新北農山字第1120525644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1

    12年3月17日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被告治基公司變更登記

    表、同案被告旺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

    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

    交易明細表、同案被告張峻晨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表、車號000-0000號、HAB-2980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新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9月24日新北環規字第1091859629號

    函、新北市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暨泥漿處理計畫書、本案鶯

    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0

    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木村開發工程地質鑽

    探及試驗分析工作報告書、木村開發工程工程合約書、新北

    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被

    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證人

    林郁展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

    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112年5月

    22日新北市汙染源調查及科學儀器查核計畫、新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

    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暨罰鍰電子繳款單、本

    案鶯歌土地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

    畫面、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111年4月28日台水

    北二所室字第1112201200號函及所附111年4月25日自來水工

    程河川公地使用一案之剩餘土石方暫置事宜會勘紀錄及出席

    人員簽名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上開

    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

    方，並無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未堆置於本案鶯

    歌土地617地號，至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部分，經過

    自來水公司同意，且616、618地號均有租約，另伊係向同案

    被告張峻晨購買有價料，並非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

    ，故由伊給付同案被告張峻晨款項7萬元，而非由同案被告

    張峻晨支付清理費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頁）

    ，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

    則以：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變更為夜間施工，故向被

    告張珈誠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剩餘土石方，再送

    往臺北港，此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觀機關開會後

    核准，至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並非被告所租用，本來就有

    不知何人之砂石堆置在該處，僅因與本案鶯歌土地616、618

    地號相連，故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來稽查時，誤認為被告

    張珈誠所堆置，被告治基公司有經營作物栽培場，被告張珈

    誠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土方之目的係為作物栽培，且本案

    鶯歌土地618地號有簡易水土保持措施，被告張珈誠不知同

    案被告張峻晨所出售者為工地產出之土石方，倘被告張珈誠

    係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理應由同案被告張峻晨任

    職之旺暘公司付費，焉有由被告張珈誠經營之被告治基公司

    付費購買之理，至被告治基公司亦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

    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3至

    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5、400至

    411、603至607頁）。

　㈤經查：

　1.前揭公訴意旨1.（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⑴訊據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

      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

      楚，伊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6頁）；復觀

      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

      控畫面，進出土車之運載物無法判定，此有本案鶯歌土地

      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

      （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而新北市政府農業

      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

      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於618號土地上僅有堆積

      土石之情形，於現場照片中亦未見瀝青塊、管線殘渣、磚

      頭等物，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

      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

      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

      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是被告張珈誠

      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供宥穎公司堆置自來水工

      程之未分類產出物，目的故係暫置分類，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然其中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尚非無

      疑。至被告張珈誠向林信華所承租之地號範圍，僅有本案

      鶯歌土地616、618地號，而未含617地號，此有本案鶯歌

      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存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51

      至60頁），依上開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

      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亦無從判別土車傾倒運載物之地

      點包含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確

      與617地號相連，此有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

      號地籍圖查詢資料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

      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61頁反面至1

      62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則前揭會勘人員於1

      11年4月8日前往本案鶯歌土地勘查指界時，衡情難以辨識

      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之土石方是否亦為被告張珈誠利

      用不知情之司機所為，依卷存證據，亦無法提供本院判斷

      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上所傾倒之土石方，與堆置於

      617地號上之土石方均出自本案自來水工程。復經本院依

      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上開疑義（有無於本案鶯

      歌土地617地號上堆置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

      本案鶯歌土地616、617、618地號上之物品，是否包含瀝

      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01頁）

      ，函復結果亦未為相關之釋明，此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114年4月9日新北環稽字第1140614164號函附卷可憑（

      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65至766頁），自無從逕為不利被告張

      珈誠、治基公司之認定。

　　⑵按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

      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

      意」；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

      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

      確定故意（又稱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又稱間

      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故意包括「知

      」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

      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

      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

      ，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

      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直接故意

      固毋論，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

      認識，而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

      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決定有無預見可能性的因素

      包括「知識」及「用心」。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

      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

      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

      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

      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

      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

      「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

      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

      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

      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

      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變更為夜間施工，而由被告張珈誠

      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供暫置分類施工所挖出之產出

      物，業如前述，並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

      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

      頁），且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於111年2月24

      日，會同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等機關召開研商會議，會議

      結論為：施工中土石方已於申請書內土方處理計畫選訂暫

      置區域，如有非土方選訂暫置區域先行暫置鑑定後清除等

      語，亦有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會議紀錄及出

      席人員簽名冊附卷可參（見本院訴字卷一第669、671頁）

      ，而宥穎公司亦於111年3月23日檢附本案土石方暫置地點

      之租賃契約即前開土地使用同意書函送自來水公司北區工

      程處第二工務所，此有宥穎公司111年3月23日宥（水）字

      第1110323-01號函存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7頁）

      。則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於施工前業經宥穎公司與被告

      張珈誠代表之被告治基公司簽立契約，且經相關主管機關

      決議選訂暫置區域，宥穎公司復將前揭載有本案鶯歌土地

      618地號之土地使用書陳報予業主即自來水公司，另證人

      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上開暫

      置區到渠等完工前並未發生爭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

      285頁），則被告張珈誠依照上開業主及相關政府單位會

      議決議履行契約內容，尚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

      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

　　⑶至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張珈誠涉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

      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

      土流失未遂罪，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罪部

      分，然按水土保持法第32條係以「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

      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

      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

      構成要件，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為違反同條例第10

      條規定之罰則，而該條例第10條則以「在公有或他人山坡

      地內，不得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

      開發、經營或使用」為要件。經查，本案鶯歌土地616、6

      18地號均為私人土地，且所有權人包含林茂青，此有本案

      鶯歌土地616、618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在卷可

      稽（見偵56106卷一第152、155頁反面至157頁反面），而

      被告張珈誠係向經林茂青授權之林信華即林茂青之子承租

      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使用，亦有本案鶯歌土地租賃

      契約書暨附件1份附卷可憑（偵56106卷一第51至60頁），

      自與「未經同意擅自」之要件有別。

　2.前揭公訴意旨2.（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訊據證人即旺暘公司承攬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張峻晨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知道被告張珈誠需要砂石料，故向被告

    張珈誠表示伊有砂石料可以提供，故由被告張珈誠以7萬元

    向伊購買，被告張珈誠不知道該次交易之砂石料來自木村開

    發工程之工地，亦未向被告張珈誠表示該砂石料之來源等語

    （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76至278頁），核與治基公司與旺暘公

    司間砂石買賣契約書1份之內容相符（見偵56106卷一第50頁

    ），又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業經新北市政府核定簡易水土

    保持計畫，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7月24日新北農山字

    第1121435377號函暨檢送之本案鶯歌土地第618地號辦理作

    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

    06卷五第1至51頁），而治基公司曾申請經營作物栽培服務

    業，非無相關土石原料之需求，亦有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及治基公司簡

    介附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14至444頁），堪認被告張

    珈誠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非無稽，難認被告張珈誠此

    部分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

　㈥綜上所述，此部分依檢察官所提各項證據，尚未達到使通常

    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

    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之上開罪嫌，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因與前經論

    罪科刑部分，分別有想像競合犯、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

    ，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

    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緣被告林秀真於111年5月2日起，向不知情

    之郭進源承租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下合稱本案三峽土地）使用；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工

    程有限公司（下稱馨澤公司）負責人，向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工程（下稱本案下

    水道工程）施作；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土木包工業（下稱文承

    工程）負責人，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則為文承工程旗下

    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

    本案清運之工作，廖彥鈞為紘寬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紘寬公

    司）負責人，彭進隆則為工兵工程行負責人，經輝源工程有

    限公司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紘寬公司、廖彥鈞、彭進隆均

    業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渠等各負責派遣、駕駛如附件所示

    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誠、

    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

    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業

    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

    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被告游世宏

    、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

    進隆所駕駛之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

    件，被告張珈誠及被告治基公司亦均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

    文件，詎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

    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基於非法清除、貯存廢

    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莊宜安基於非法處理廢棄物

    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林秀真並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

    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2年1月至112年3月22日間，由被告

    林秀真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以每月7萬8

    千元價格轉租給被告張珈誠用於堆置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

    誠並於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提供予被告莊宜安堆置營建廢

    棄物使用，續由被告莊宜安指示被告張仁吉、游世宏、詹炎

    山、林新超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於如附件所示時間，

    派遣或駕駛如附件所示之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車輛，前往

    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該工程所產出之廢磚瓦（D-0499）、廢

    瀝青、廢纖維（D-0899）等事業廢棄物，並該等事業廢棄物

    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上，續由被告張珈誠就該等事業廢棄物

    進行分撿後，將剩餘土石方載至臺北港，廢塑膠管等物品則

    另行丟棄，共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因

    認被告張珈誠涉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前段

    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

    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處理等罪嫌；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

    山、林新超、張仁吉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

    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

    罪嫌；被告林秀真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

    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罪嫌。而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

    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公司負責人，其等於

    執行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

    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均係犯廢棄

    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

    條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稱前揭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

    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

    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

    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另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

    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附加於自白之佐證，亦須達於無合理

    懷疑之程度，且非只增強自白之可信性為已足，仍須具備構

    成犯罪要件事實之獨立證據，亦即除自白外，仍應有足可證

    明犯罪之必要證據，因此，無被告自白之案件，固應調查必

    要之證據，即已有被告自白之案件，亦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

    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

    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涉犯前揭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被告兼馨澤

    公司代表人莊宜安、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

    、林秀真之供述、證人王添財、廖彥鈞、彭進隆、張學如、

    呂志明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現場採

    證照片、112年3月2日至同年月15日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稽查紀錄及現場採證照

    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113年1月23日

    航測供字第1139100216號函及所附本案三峽土地國土測繪圖

    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12年3月13日、25日稽查紀錄、治基公司有限公司變

    更登記表、馨澤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紘寬公司有限公

    司變更登記表、吉弘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

    工兵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文承工程商工We

    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戶資

    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

    細表、被告馨澤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

    莊宜安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張珈誠門號00

    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新北市政府

    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本案下水道工

    程契約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6月16日新北環稽字

    第1121100633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請款明細、出土

    收土雙向勾稽資料、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林秀真與治基

    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馨澤公司與治基公司之本

    案三峽土地使用協議書、馨澤公司物料單影本、翻拍照片各

    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8份、治基公司請款明細5份等件，

    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林秀真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前揭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係公共工程，伊係依照計畫配合施工，且提供本案三峽土地係配合工區近運利用，並非非法堆置廢棄物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時所出具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即載明從工區出來，到臺北港或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前，會經過分類場，而該分類場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此為承攬公共工程清運剩餘土石方所必經之程序，此一計畫先經過監造廠商即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新公司）實地勘查，復經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在案，且依此核定之計畫書所申購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亦載明途中會經過分類場，此一文件亦經過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故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認為此一行為經過政府機關核准，而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嗣因遭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不敢承擔此行政責任，始由新北市議會議員召開協商會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再次發函予馨澤公司說明本案下水道工程產生之剩餘土石方屬需再利用、待回填之工地材料，施工廠商得將可用於後巷回填材料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暫置，從各道路工地至材料堆置場及材料堆置場至有回填需求之後巷工地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然無礙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自始即認此一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7頁至198頁，本院審訴卷第230至234頁，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1至263、407至409、605至607頁）；被告莊宜安、馨澤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另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在施工前有檢送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當時陳報之資料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故本案三峽土地為材料暫置場，本案下水道工程工地產出之剩餘土石方都是依照計畫書處理，且尚需提供後巷回填使用，從工區運至本案三峽土地暫置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且最終送往臺北港，並無棄置之行為，主觀上亦無棄置之犯意，況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地點在道路，依照新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管理規則及安全準則之規定，挖掘之土石方及廢棄物應隨即運離，而臺北港收受土方之要件嚴格，未經分類之工地產出物無處可送，故有經過分類場地之需求，且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之物，其中摻雜廢棄物而屬營建混合物之比例甚低，應整體視為非屬廢棄物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5至89、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15、267至268、306至314、607至609頁）；被告林秀真辯稱：伊與被告張珈誠簽約時，被告張珈誠表示要做公共工程，並拿一份公家機關的公共工程資料給伊過目，伊以為合法，不知被告張珈誠租用本案三峽土地之用途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3頁，本院訴字卷二第611頁）；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本院審理時固概括坦承犯行（見本院訴字卷二第7至8、596頁），惟其等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則以：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只知道馨澤公司承包政府之公共工程，依照被告莊宜安之指示載運剩餘土石方，且依照清運計畫載到指定之本案三峽土地，倘被告莊宜安部分不成立犯罪，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等人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0至611頁）。經查：

一、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部分

　㈠查本案下水道工程之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監造廠

    商為亞新公司，施工廠商為馨澤公司，且於本案下水道工程

    開始施工前，馨澤公司即已提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送亞新

    公司審查，建請業主同意備查，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

    1年11月22日核定，此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

    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二第84至13

    0頁）。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第8章載運路線所擬定之路

    線1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

    →臺北港；路線3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

    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

    卷二第94頁反面），核與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之新北市

    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

    五第207頁），復觀諸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所附111年

    10月12日之協力廠商合約書，於該合約書中所示載運路線A

    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佳興段979等13筆地號

    （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

    偵56106卷二第129頁），堪認於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前擬定

    之分類場，即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亦與被告莊

    宜安及馨澤公司於114年8月25日審理時庭呈於施工前送審之

    資料中即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13份（見本

    院訴字卷二第616至627、629頁），其中包含本案三峽土地

    在內，是本案三峽土地於施工前擬定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

    中，即為載運路線中所載之分類場，堪以認定。

　㈡訊據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主任秘書蔡建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渠等所編列的都是剩餘土石方的經費，沒有額外編營建混合物的處理費，負責監造之亞新公司係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的，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經過亞新公司實質審查，復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後，馨澤公司才能領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本案遭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稽查後，為解決本案下水道工程開挖之產出物需要分類之困境，故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長召集相關單位協調，始作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7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89至530頁）；質諸證人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科長陳俊翰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可自行審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備查時並未會辦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等語（本院訴字卷二第532至549頁）。是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監造廠商亞新公司係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並非由施工廠商即馨澤公司所自行選定，而經亞新公司實質審查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定備查，則被告張珈誠、莊宜安依照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及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執行，尚難認其等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情（見本院訴字卷一第99至100頁），此為原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釋疑釐清，然無從以此反推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於行為時即有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亦無從論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  

二、被告林秀真、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部分

　㈠訊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張珈誠於警詢時證稱：其向被告林秀真承租本案三峽土地，雙方有簽立一份土地使用協議書，被告林秀真認為其等係合法之公共工程，故將土地租給其等，被告林秀真不知悉其等置放之剩餘土石方為廢棄物等語（見偵68076卷第9頁反面至10頁）；復於偵訊時證稱：伊向林文良承租本案三峽土地，而與林文良之妻即被告林秀真簽立租約，有表示承租目的係要用於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分類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258頁）。核與被告林秀真與被告治基公司於111年10月1日簽立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所載相符，則被告張珈誠僅表示為承攬公共工程所用，卷內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林秀真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是被告林秀真前開所辯，尚非無據，堪以採信。

　㈡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工程負責人，向被告馨澤公司承包本案清

    運工作，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均為文承工程之司機，被

    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

    工作等情，業據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警

    詢及偵訊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五第98頁反面至99頁反

    面、101頁反面至103、104頁反面至106、122至123頁反面、

    126至128、130至132、141頁反面至143、167至169頁反面）

    ，既然被告莊宜安難認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

    主觀犯意，被告馨澤公司亦無從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

    責相繩，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

    超、張仁吉均係直接或間接依照被告莊宜安擔任負責人之被

    告馨澤公司委託清運，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而論以未依規

    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之共同

    正犯。

伍、綜上所述，本案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

    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

    有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罪嫌之主觀犯意，自無從逕以前揭罪嫌

    之罪責相繩。從而，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

    致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

    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此部分有罪之確信心證，自

    應就此部分為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

    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之諭知，以

    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國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郭智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鄧煜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趟次 1 HBB-7897 5趟 2 KJL-7798(車頭)、HAB-2980(車斗) 5趟 3 HBE-2299 5趟 4 HAB-3650 5趟 5 HBA-6592 4趟 6 28-7F 4趟 7 HL-258 4趟 8 07-J5 1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珈誠




選任辯護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啟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鄭旭閎律師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


兼 代 表人  莊宜安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秉憲律師
被      告  游世宏




            詹炎山




            林新超




            張仁吉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林秀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6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6865、68076號、113年度偵字第78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珈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陸小時。扣案之型號iPhone 11手機壹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貳拾參萬貳仟伍佰捌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張珈誠、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均無罪。
　　事　實
一、張珈誠為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於民國105年10月19日至111年10月18日間向不知情之地主林信華承租新北市○○區○○○0段○○○○○○○○地○000地號土地使用，詎張珈誠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基於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意，由張珈誠負責處理宥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宥穎公司）所承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來水公司）浮州加壓站至板新場管線工程㈤（下稱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事業廢棄物，並派遣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並將上開廢棄物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除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外，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94、197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供述證據作成之客觀情狀，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或係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犯罪事實之非傳聞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三、至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主張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無證據能力乙節（見本院審訴卷第247、249至250頁，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94頁），本院並未將上開證據引為認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事實之證據，故其等辯護人爭執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之有無，認無加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張珈誠固坦承為被告治基公司實際負責人，且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並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非廢棄物，且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亦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僅出資投資被告治基公司，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伊對於被告治基公司之營業項目並不清楚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頁反面、第222至224頁），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核定管溝開挖時間為晚上10時至上午6時，該時段為夜間施工，然臺北港於該時段尚未開放收土，而有暫堆置土方之需求，故宥穎公司向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及鶯歌區橋子頭2段124、127、128地號土地進行暫置，此為工區之延伸或工區之近運利用，並經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管機關開會後核准，是被告張珈誠並無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被告治基公司自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6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403至410、604至607頁）。
　㈡經查，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間，提供其向林信華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以供堆置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等情，業據被告張珈誠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四第248至26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200頁，本院訴字卷二第511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徐志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頁反面、222至224頁，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頁反面、82至87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復有治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71至74、152頁及反面、161頁反面、180、255至283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1.按96年3月15日內政部公布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第2點規定：「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是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應依前述規定加以分類，屬前述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者，依該「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之規定處理並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如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該方案之「參、（即第3點）剩餘土石方處理方針」及「肆、（即第4點）收容處理場所設置與管理方針」另訂有詳盡之管制措施，其中關於建築工程及民間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承造人須申報含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建築施工計畫書、並於產出剩餘土石方前將擬送往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包括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備查，據以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且清運業者須依該證明文件之內容，送往指定之上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處理，副聯回報承造人送請主管機關查核等措施，以達到前述方案制定目的。而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修正後僅增列『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則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就營建事業廢棄物，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所訂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工程施工建造之出產物，經分類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上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辦理，已依該方案之規定合法處理者（經核准之業者、依合法之方式），固不受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41條規定之限制，惟如未依該方案之規定，而任意棄置、堆置、貯存、回填或處理建築工程之產出物，既已逸脫上開方案對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行政管理措施，造成實際或潛在環境危害，已違反該方案訂定目的「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仍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訊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稱：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伊為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該工程擔任品管人員，負責工地所有事務，該工程主要內容為自來水管線埋設，施工過程會開挖土方、瀝青塊、些許磚頭及混凝土塊，且會混雜部分廢棄物，因夜間施工故未在工地分類，直接上車，載往治基公司租借之土地堆置，後續由治基公司確認是否均符合臺北港進場規定之土方，再由治基公司派車載運前往臺北港處理，宥穎公司與治基公司有簽土地使用同意書，工地現場如發現有營建混合物，會直接堆置在工區工務所，等白天再聯繫江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江浚公司）派車前來清運，治基公司之聯絡人為被告張珈誠，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之費用為每立方米新臺幣（下同）500元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頁反面）；復於偵訊時證稱：伊自100年迄今擔任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本案自來水工程中擔任品管，承攬自來水管線埋設、開挖產出之廢棄物清除，現場幾乎都是由伊負責，治基公司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於上開工地產生的營建土石方，因為臺北港晚上沒有收，由治基公司先找一個地方堆，隔日早上再載至臺北港，因臺北港對土方篩選比較嚴格，若土方不符合臺北港要求，亦即混雜AC塊或磚頭，就會整車退車，治基公司至上開工地清運之物品沒有分類，因為工程時間係晚上，挖出來就讓治基公司載走，伊聯繫治基公司，請該公司代為安排車輛至上開工地載運廢土方，司機都是由治基公司協助處理，宥穎公司會支付將土石方從工地運至治基公司堆置場所的費用，及支付治基公司每立方米500元之處理費，伊不清楚治基公司有無篩選，因為宥穎公司之工程係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向伊表示有個土地可以放置土石方，那個地方是山坡地，伊有去過現場，但不確定被告張珈誠有無許可文件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82至87頁）；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宥穎公司擔任主任，本案自來水工程主要係埋設1800米之自來水管，地點在新北市鶯歌區館前路及環河路，在館前路開挖出來之部分並無廢棄物，在環河路之部分則有部分之廢棄物，廢棄物部分由江浚公司處理，挖出來之土方則委託被告張珈誠清運至臺北港，此工程一開始為日間施工，嗣因新北市政府在辦理三鶯文創計畫，跟施工時段有衝突，始改為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表示可以提供一個位在鶯歌之暫置場地，等到白天再送去臺北港，宥穎公司有提供相關地號資料給自來水公司，並額外編列費用，本案之監造單位為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從工區到暫置場這段係委託被告張珈誠幫忙安排車輛運送，費用由伊直接支付給司機，被告張珈誠再負責從暫置場運送至臺北港，無法直接從工地運送至土石場之原因係因為晚上沒有地方可以收，臺北港也沒有開，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江浚公司只收廢棄物，不能混土方，臺北港或榮大土石方既有處理場只收土石方，不能混廢棄物，且都不會幫忙分類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是自來水工程開挖產出之物，未經分類即直接由被告張珈誠安排之車輛載往本案鶯歌土地堆置一節，業經證人徐志煒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堪以認定。
　3.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於111年3月16日夜間及翌（17）日凌晨分別有3輛、18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18日、翌（19）日下午分別有9輛、12輛土車進出入，皆裝載運載物後離場，又於同月20日夜間有12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21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下午及夜間均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48輛土車，於同月22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下午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28輛土車，同月24日夜間有4輛土車進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25日凌晨及夜間有17輛土車進出入，均裝載運載物後離場，同月26日凌晨有12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月29日有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月30日則有4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復經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確有於616號土地堆積土石之情形，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土地查無新北市政府核准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所，亦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存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80頁）。則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將自來水工程所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非屬合法收容場所之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再分類將其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自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而屬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行為甚明。
　4.復經本院函調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處理契約文件、相關單位往來函文、剩餘土石方清運計畫書、道路交通安全維持計畫、夜間施工之土石方暫置地點分類場所之申報及審核資料、勘驗紀錄、會勘紀錄等相關文件及函文等資料，經宥穎公司函覆檢送之資料中，僅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其中載明因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工程，因工程剩餘土石方所需暫堆置場地進行分類所需，故向治基公司借用新北市○○區○○○0段000地號、橋子頭2段124、127、128共4筆地號以供局部使用暫置甚明（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頁），是被告張珈誠命不知情之司機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物裝車載往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之目的即為暫置分類，以利後續送往臺北港處理一節，堪以認定。惟綜觀宥穎公司所提供之上開資料中，未見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或宥穎公司曾將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陳報為本案自來水工程之暫置分類地點，此有宥穎公司114年2月18日宥（水）字第1140218101號函及所附自來水工程相關工程文件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53至687頁），前揭辯護意旨主張被告張珈誠將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之行為，業經自來水公司核准，因而不具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等語，實屬無據，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前開辯詞均無足採，其等此部分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按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同此意旨）。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為構成要件。而所謂「貯存」則係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所謂「處理」，係指下列行為：「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本標準規定者」，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珈誠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後，載送至臺北港之行為，應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貯存、處理行為。是核被告張珈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
　2.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載運上開廢棄物，為間接正犯。

　3.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查被告張珈誠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反覆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行為，應依集合犯論以一罪。
　4.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治基公司因其負責人於執行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對被告治基公司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珈誠未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任意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所為應予非難，且犯後否認犯行，於量刑上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審酌；惟念其係因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夜間施工而需土地暫置分類之犯罪動機，兼衡被告張珈誠之素行（參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2頁），及犯罪之手段、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種類、數量、使用面積（詳後述犯罪所得計算部分）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就被告治基公司部分，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等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以如主文所示之罰金刑，並因其法人性質無從易服勞役，不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緩刑
　　查被告張珈誠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認被告張珈誠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被告張珈誠為本案犯行，顯示其法治觀念不足，為促使被告張珈誠培養正確之法律觀念，並確保被告張珈誠能記取教訓，以達戒慎行止、預防再犯之目的，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張珈誠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6小時，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如被告張珈誠違反上開緩刑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物部分
　　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被告張珈誠所有、供犯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經被告張珈誠供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二第594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上開手機業已扣案，無不能沒收之情事，依其性質，亦非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自無諭知追徵價額之必要。其餘扣案物均非被告張珈誠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追徵，亦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業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述綦詳，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土方收容證明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80頁），而宥穎公司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上開土石方之費用為每立方米500元，而被告張珈誠為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堪認對於上開所得具有實際支配權限，而上開產出之土石方，除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中之616（1），使用面積為388.94平方公尺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中之618（1）、618（2），使用面積分別為1950.52平方公尺、19.58平方公尺（618地號部分，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此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附卷可參（見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爰依前開規定，估計被告張珈誠就此部分之犯罪所得為123萬2584元【計算式：500*14952*388.94/（388.94+19.58+1950.52）＝0000000（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未據扣案，且迄未繳回，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宣告沒收亦無過苛、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1.被告張珈誠前開清運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中，尚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堆置地點除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618地號，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並於山坡地從事堆積土石之開發行為，因現場地形已改變，且未設置水土保持設施，依現有地形及條件未來將有致生水土流失之虞，惟尚未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而未遂；2.同案被告張峻晨（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附條件緩刑2年確定）為旺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旺暘公司）之從業人員，為新北市三峽區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負責安排木村開發工程之營建廢土石方清運，被告張珈誠與同案被告張峻晨基於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3月12日，由同案被告張峻晨將木村開發工程所產出之砂礫、礫石等事業廢棄物，交由不知情之司機駕駛如附表所示之無清除許可證之車輛載運共33趟次之上開廢棄物至被告張珈誠承租之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共同以此方式非法貯存、清除事業廢棄物。因認被告張珈誠就上開1.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失未遂、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等罪嫌；就上開2.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而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司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稱上開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要旨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此部分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張珈誠、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峻晨、旺暘公司之代表人黃永騰、王添財、林郁展、陳計易、林晏舟、徐志煒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車輛進出時間表、111年3月12日車輛載運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2月26日新北環稽字第1112446841號函及所附111年3月12日車輛攔檢稽查紀錄表、現場實況照片暨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2月15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375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111年11月22日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112年2月2日現場實況照片、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3月25日新北農山字第1120525644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112年3月17日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被告治基公司變更登記表、同案被告旺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同案被告張峻晨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車號000-0000號、HAB-2980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9月24日新北環規字第1091859629號函、新北市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暨泥漿處理計畫書、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木村開發工程地質鑽探及試驗分析工作報告書、木村開發工程工程合約書、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被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證人林郁展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112年5月22日新北市汙染源調查及科學儀器查核計畫、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暨罰鍰電子繳款單、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111年4月28日台水北二所室字第1112201200號函及所附111年4月25日自來水工程河川公地使用一案之剩餘土石方暫置事宜會勘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上開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無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未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至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且616、618地號均有租約，另伊係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有價料，並非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故由伊給付同案被告張峻晨款項7萬元，而非由同案被告張峻晨支付清理費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變更為夜間施工，故向被告張珈誠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剩餘土石方，再送往臺北港，此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觀機關開會後核准，至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並非被告所租用，本來就有不知何人之砂石堆置在該處，僅因與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相連，故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來稽查時，誤認為被告張珈誠所堆置，被告治基公司有經營作物栽培場，被告張珈誠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土方之目的係為作物栽培，且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有簡易水土保持措施，被告張珈誠不知同案被告張峻晨所出售者為工地產出之土石方，倘被告張珈誠係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理應由同案被告張峻晨任職之旺暘公司付費，焉有由被告張珈誠經營之被告治基公司付費購買之理，至被告治基公司亦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3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5、400至411、603至607頁）。
　㈤經查：
　1.前揭公訴意旨1.（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⑴訊據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6頁）；復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進出土車之運載物無法判定，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而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於618號土地上僅有堆積土石之情形，於現場照片中亦未見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是被告張珈誠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供宥穎公司堆置自來水工程之未分類產出物，目的故係暫置分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其中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尚非無疑。至被告張珈誠向林信華所承租之地號範圍，僅有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而未含617地號，此有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存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51至60頁），依上開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亦無從判別土車傾倒運載物之地點包含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確與617地號相連，此有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61頁反面至162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則前揭會勘人員於111年4月8日前往本案鶯歌土地勘查指界時，衡情難以辨識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之土石方是否亦為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所為，依卷存證據，亦無法提供本院判斷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上所傾倒之土石方，與堆置於617地號上之土石方均出自本案自來水工程。復經本院依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上開疑義（有無於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堆置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617、618地號上之物品，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01頁），函復結果亦未為相關之釋明，此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4年4月9日新北環稽字第1140614164號函附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65至766頁），自無從逕為不利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認定。
　　⑵按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又稱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又稱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直接故意固毋論，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而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決定有無預見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知識」及「用心」。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變更為夜間施工，而由被告張珈誠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供暫置分類施工所挖出之產出物，業如前述，並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頁），且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於111年2月24日，會同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等機關召開研商會議，會議結論為：施工中土石方已於申請書內土方處理計畫選訂暫置區域，如有非土方選訂暫置區域先行暫置鑑定後清除等語，亦有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會議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附卷可參（見本院訴字卷一第669、671頁），而宥穎公司亦於111年3月23日檢附本案土石方暫置地點之租賃契約即前開土地使用同意書函送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此有宥穎公司111年3月23日宥（水）字第1110323-01號函存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7頁）。則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於施工前業經宥穎公司與被告張珈誠代表之被告治基公司簽立契約，且經相關主管機關決議選訂暫置區域，宥穎公司復將前揭載有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之土地使用書陳報予業主即自來水公司，另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上開暫置區到渠等完工前並未發生爭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85頁），則被告張珈誠依照上開業主及相關政府單位會議決議履行契約內容，尚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
　　⑶至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張珈誠涉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失未遂罪，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罪部分，然按水土保持法第32條係以「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構成要件，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為違反同條例第10條規定之罰則，而該條例第10條則以「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不得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要件。經查，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均為私人土地，且所有權人包含林茂青，此有本案鶯歌土地616、618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152、155頁反面至157頁反面），而被告張珈誠係向經林茂青授權之林信華即林茂青之子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使用，亦有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附卷可憑（偵56106卷一第51至60頁），自與「未經同意擅自」之要件有別。
　2.前揭公訴意旨2.（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訊據證人即旺暘公司承攬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張峻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知道被告張珈誠需要砂石料，故向被告張珈誠表示伊有砂石料可以提供，故由被告張珈誠以7萬元向伊購買，被告張珈誠不知道該次交易之砂石料來自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亦未向被告張珈誠表示該砂石料之來源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76至278頁），核與治基公司與旺暘公司間砂石買賣契約書1份之內容相符（見偵56106卷一第50頁），又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業經新北市政府核定簡易水土保持計畫，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7月24日新北農山字第1121435377號函暨檢送之本案鶯歌土地第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五第1至51頁），而治基公司曾申請經營作物栽培服務業，非無相關土石原料之需求，亦有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及治基公司簡介附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14至444頁），堪認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非無稽，難認被告張珈誠此部分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
　㈥綜上所述，此部分依檢察官所提各項證據，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之上開罪嫌，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因與前經論罪科刑部分，分別有想像競合犯、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緣被告林秀真於111年5月2日起，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本案三峽土地）使用；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馨澤公司）負責人，向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工程（下稱本案下水道工程）施作；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土木包工業（下稱文承工程）負責人，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則為文承工程旗下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廖彥鈞為紘寬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紘寬公司）負責人，彭進隆則為工兵工程行負責人，經輝源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紘寬公司、廖彥鈞、彭進隆均業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渠等各負責派遣、駕駛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所駕駛之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張珈誠及被告治基公司亦均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詎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基於非法清除、貯存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莊宜安基於非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林秀真並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2年1月至112年3月22日間，由被告林秀真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以每月7萬8千元價格轉租給被告張珈誠用於堆置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誠並於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提供予被告莊宜安堆置營建廢棄物使用，續由被告莊宜安指示被告張仁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於如附件所示時間，派遣或駕駛如附件所示之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該工程所產出之廢磚瓦（D-0499）、廢瀝青、廢纖維（D-0899）等事業廢棄物，並該等事業廢棄物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上，續由被告張珈誠就該等事業廢棄物進行分撿後，將剩餘土石方載至臺北港，廢塑膠管等物品則另行丟棄，共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因認被告張珈誠涉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處理等罪嫌；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被告林秀真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罪嫌。而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公司負責人，其等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稱前揭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附加於自白之佐證，亦須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且非只增強自白之可信性為已足，仍須具備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之獨立證據，亦即除自白外，仍應有足可證明犯罪之必要證據，因此，無被告自白之案件，固應調查必要之證據，即已有被告自白之案件，亦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被告兼馨澤公司代表人莊宜安、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之供述、證人王添財、廖彥鈞、彭進隆、張學如、呂志明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現場採證照片、112年3月2日至同年月15日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稽查紀錄及現場採證照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113年1月23日航測供字第1139100216號函及所附本案三峽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25日稽查紀錄、治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馨澤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紘寬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吉弘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工兵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文承工程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馨澤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莊宜安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6月16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100633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請款明細、出土收土雙向勾稽資料、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林秀真與治基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馨澤公司與治基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使用協議書、馨澤公司物料單影本、翻拍照片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8份、治基公司請款明細5份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林秀真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前揭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係公共工程，伊係依照計畫配合施工，且提供本案三峽土地係配合工區近運利用，並非非法堆置廢棄物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時所出具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即載明從工區出來，到臺北港或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前，會經過分類場，而該分類場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此為承攬公共工程清運剩餘土石方所必經之程序，此一計畫先經過監造廠商即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新公司）實地勘查，復經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在案，且依此核定之計畫書所申購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亦載明途中會經過分類場，此一文件亦經過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故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認為此一行為經過政府機關核准，而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嗣因遭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不敢承擔此行政責任，始由新北市議會議員召開協商會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再次發函予馨澤公司說明本案下水道工程產生之剩餘土石方屬需再利用、待回填之工地材料，施工廠商得將可用於後巷回填材料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暫置，從各道路工地至材料堆置場及材料堆置場至有回填需求之後巷工地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然無礙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自始即認此一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7頁至198頁，本院審訴卷第230至234頁，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1至263、407至409、605至607頁）；被告莊宜安、馨澤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另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在施工前有檢送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當時陳報之資料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故本案三峽土地為材料暫置場，本案下水道工程工地產出之剩餘土石方都是依照計畫書處理，且尚需提供後巷回填使用，從工區運至本案三峽土地暫置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且最終送往臺北港，並無棄置之行為，主觀上亦無棄置之犯意，況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地點在道路，依照新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管理規則及安全準則之規定，挖掘之土石方及廢棄物應隨即運離，而臺北港收受土方之要件嚴格，未經分類之工地產出物無處可送，故有經過分類場地之需求，且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之物，其中摻雜廢棄物而屬營建混合物之比例甚低，應整體視為非屬廢棄物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5至89、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15、267至268、306至314、607至609頁）；被告林秀真辯稱：伊與被告張珈誠簽約時，被告張珈誠表示要做公共工程，並拿一份公家機關的公共工程資料給伊過目，伊以為合法，不知被告張珈誠租用本案三峽土地之用途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3頁，本院訴字卷二第611頁）；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本院審理時固概括坦承犯行（見本院訴字卷二第7至8、596頁），惟其等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則以：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只知道馨澤公司承包政府之公共工程，依照被告莊宜安之指示載運剩餘土石方，且依照清運計畫載到指定之本案三峽土地，倘被告莊宜安部分不成立犯罪，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等人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0至611頁）。經查：
一、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部分
　㈠查本案下水道工程之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監造廠商為亞新公司，施工廠商為馨澤公司，且於本案下水道工程開始施工前，馨澤公司即已提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送亞新公司審查，建請業主同意備查，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1年11月22日核定，此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二第84至130頁）。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第8章載運路線所擬定之路線1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臺北港；路線3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94頁反面），核與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207頁），復觀諸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所附111年10月12日之協力廠商合約書，於該合約書中所示載運路線A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佳興段979等13筆地號（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129頁），堪認於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前擬定之分類場，即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亦與被告莊宜安及馨澤公司於114年8月25日審理時庭呈於施工前送審之資料中即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13份（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6至627、629頁），其中包含本案三峽土地在內，是本案三峽土地於施工前擬定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即為載運路線中所載之分類場，堪以認定。
　㈡訊據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主任秘書蔡建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渠等所編列的都是剩餘土石方的經費，沒有額外編營建混合物的處理費，負責監造之亞新公司係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的，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經過亞新公司實質審查，復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後，馨澤公司才能領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本案遭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稽查後，為解決本案下水道工程開挖之產出物需要分類之困境，故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長召集相關單位協調，始作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7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89至530頁）；質諸證人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科長陳俊翰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可自行審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備查時並未會辦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等語（本院訴字卷二第532至549頁）。是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監造廠商亞新公司係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並非由施工廠商即馨澤公司所自行選定，而經亞新公司實質審查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定備查，則被告張珈誠、莊宜安依照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及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執行，尚難認其等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情（見本院訴字卷一第99至100頁），此為原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釋疑釐清，然無從以此反推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於行為時即有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亦無從論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  
二、被告林秀真、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部分
　㈠訊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張珈誠於警詢時證稱：其向被告林秀真承租本案三峽土地，雙方有簽立一份土地使用協議書，被告林秀真認為其等係合法之公共工程，故將土地租給其等，被告林秀真不知悉其等置放之剩餘土石方為廢棄物等語（見偵68076卷第9頁反面至10頁）；復於偵訊時證稱：伊向林文良承租本案三峽土地，而與林文良之妻即被告林秀真簽立租約，有表示承租目的係要用於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分類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258頁）。核與被告林秀真與被告治基公司於111年10月1日簽立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所載相符，則被告張珈誠僅表示為承攬公共工程所用，卷內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林秀真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是被告林秀真前開所辯，尚非無據，堪以採信。
　㈡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工程負責人，向被告馨澤公司承包本案清運工作，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均為文承工程之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工作等情，業據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警詢及偵訊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五第98頁反面至99頁反面、101頁反面至103、104頁反面至106、122至123頁反面、126至128、130至132、141頁反面至143、167至169頁反面），既然被告莊宜安難認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被告馨澤公司亦無從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責相繩，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均係直接或間接依照被告莊宜安擔任負責人之被告馨澤公司委託清運，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而論以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之共同正犯。
伍、綜上所述，本案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有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罪嫌之主觀犯意，自無從逕以前揭罪嫌之罪責相繩。從而，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致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此部分有罪之確信心證，自應就此部分為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國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郭智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鄧煜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趟次



		1

		HBB-7897

		5趟



		2

		KJL-7798(車頭)、HAB-2980(車斗)

		5趟



		3

		HBE-2299

		5趟



		4

		HAB-3650

		5趟



		5

		HBA-6592

		4趟



		6

		28-7F

		4趟



		7

		HL-258

		4趟



		8

		07-J5

		1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珈誠





選任辯護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啟宏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鄭旭閎律師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



兼 代 表人  莊宜安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鍾秉憲律師

被      告  游世宏





            詹炎山





            林新超





            張仁吉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林秀真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6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6865、68076號、113年度偵字第78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珈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陸小時。扣案之型號iPhone 11手機壹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貳拾參萬貳仟伍佰捌拾肆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張珈誠、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均無罪。

　　事　實

一、張珈誠為治基工程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於民國105年10月19日至111年10月18日間向不知情之地主林信華承租新北市○○區○○○0段○○○○○○○○地○000地號土地使用，詎張珈誠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基於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意，由張珈誠負責處理宥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宥穎公司）所承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來水公司）浮州加壓站至板新場管線工程㈤（下稱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事業廢棄物，並派遣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並將上開廢棄物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除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外，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94、197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供述證據作成之客觀情狀，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或係違法取得之情形，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犯罪事實之非傳聞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三、至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辯護人主張證人林郁展於警詢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無證據能力乙節（見本院審訴卷第247、249至250頁，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94頁），本院並未將上開證據引為認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罪事實之證據，故其等辯護人爭執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之有無，認無加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張珈誠固坦承為被告治基公司實際負責人，且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並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非廢棄物，且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亦否認有何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僅出資投資被告治基公司，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伊對於被告治基公司之營業項目並不清楚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頁反面、第222至224頁），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核定管溝開挖時間為晚上10時至上午6時，該時段為夜間施工，然臺北港於該時段尚未開放收土，而有暫堆置土方之需求，故宥穎公司向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及鶯歌區橋子頭2段124、127、128地號土地進行暫置，此為工區之延伸或工區之近運利用，並經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管機關開會後核准，是被告張珈誠並無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被告治基公司自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6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403至410、604至607頁）。

　㈡經查，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間，提供其向林信華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以供堆置宥穎公司所承攬自來水工程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再將上開堆置物中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等情，業據被告張珈誠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四第248至26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200頁，本院訴字卷二第511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徐志煒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56106卷四第176頁反面至178頁反面、222至224頁，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頁反面、82至87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復有治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71至74、152頁及反面、161頁反面、180、255至283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1.按96年3月15日內政部公布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第2點規定：「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是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應依前述規定加以分類，屬前述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者，依該「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之規定處理並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如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又該方案之「參、（即第3點）剩餘土石方處理方針」及「肆、（即第4點）收容處理場所設置與管理方針」另訂有詳盡之管制措施，其中關於建築工程及民間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承造人須申報含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建築施工計畫書、並於產出剩餘土石方前將擬送往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包括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備查，據以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且清運業者須依該證明文件之內容，送往指定之上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處理，副聯回報承造人送請主管機關查核等措施，以達到前述方案制定目的。而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前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修正後僅增列『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則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就營建事業廢棄物，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所訂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工程施工建造之出產物，經分類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上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辦理，已依該方案之規定合法處理者（經核准之業者、依合法之方式），固不受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41條規定之限制，惟如未依該方案之規定，而任意棄置、堆置、貯存、回填或處理建築工程之產出物，既已逸脫上開方案對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行政管理措施，造成實際或潛在環境危害，已違反該方案訂定目的「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仍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訊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稱：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伊為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該工程擔任品管人員，負責工地所有事務，該工程主要內容為自來水管線埋設，施工過程會開挖土方、瀝青塊、些許磚頭及混凝土塊，且會混雜部分廢棄物，因夜間施工故未在工地分類，直接上車，載往治基公司租借之土地堆置，後續由治基公司確認是否均符合臺北港進場規定之土方，再由治基公司派車載運前往臺北港處理，宥穎公司與治基公司有簽土地使用同意書，工地現場如發現有營建混合物，會直接堆置在工區工務所，等白天再聯繫江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江浚公司）派車前來清運，治基公司之聯絡人為被告張珈誠，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之費用為每立方米新臺幣（下同）500元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52頁反面至54頁反面）；復於偵訊時證稱：伊自100年迄今擔任宥穎公司工地主任，於本案自來水工程中擔任品管，承攬自來水管線埋設、開挖產出之廢棄物清除，現場幾乎都是由伊負責，治基公司負責處理宥穎公司於上開工地產生的營建土石方，因為臺北港晚上沒有收，由治基公司先找一個地方堆，隔日早上再載至臺北港，因臺北港對土方篩選比較嚴格，若土方不符合臺北港要求，亦即混雜AC塊或磚頭，就會整車退車，治基公司至上開工地清運之物品沒有分類，因為工程時間係晚上，挖出來就讓治基公司載走，伊聯繫治基公司，請該公司代為安排車輛至上開工地載運廢土方，司機都是由治基公司協助處理，宥穎公司會支付將土石方從工地運至治基公司堆置場所的費用，及支付治基公司每立方米500元之處理費，伊不清楚治基公司有無篩選，因為宥穎公司之工程係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向伊表示有個土地可以放置土石方，那個地方是山坡地，伊有去過現場，但不確定被告張珈誠有無許可文件等語（見偵56106卷五第82至87頁）；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宥穎公司擔任主任，本案自來水工程主要係埋設1800米之自來水管，地點在新北市鶯歌區館前路及環河路，在館前路開挖出來之部分並無廢棄物，在環河路之部分則有部分之廢棄物，廢棄物部分由江浚公司處理，挖出來之土方則委託被告張珈誠清運至臺北港，此工程一開始為日間施工，嗣因新北市政府在辦理三鶯文創計畫，跟施工時段有衝突，始改為夜間施工，被告張珈誠表示可以提供一個位在鶯歌之暫置場地，等到白天再送去臺北港，宥穎公司有提供相關地號資料給自來水公司，並額外編列費用，本案之監造單位為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從工區到暫置場這段係委託被告張珈誠幫忙安排車輛運送，費用由伊直接支付給司機，被告張珈誠再負責從暫置場運送至臺北港，無法直接從工地運送至土石場之原因係因為晚上沒有地方可以收，臺北港也沒有開，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江浚公司只收廢棄物，不能混土方，臺北港或榮大土石方既有處理場只收土石方，不能混廢棄物，且都不會幫忙分類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0至292頁）。是自來水工程開挖產出之物，未經分類即直接由被告張珈誠安排之車輛載往本案鶯歌土地堆置一節，業經證人徐志煒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綦詳，堪以認定。

　3.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於111年3月16日夜間及翌（17）日凌晨分別有3輛、18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18日、翌（19）日下午分別有9輛、12輛土車進出入，皆裝載運載物後離場，又於同月20日夜間有12輛土車進出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於同月21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下午及夜間均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48輛土車，於同月22日凌晨有土車進入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日下午有車輛進入裝載運載物後離場，該日合計28輛土車，同月24日夜間有4輛土車進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25日凌晨及夜間有17輛土車進出入，均裝載運載物後離場，同月26日凌晨有12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月29日有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同月30日則有45輛土車進出入，裝載及傾倒載運物後離場，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復經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確有於616號土地堆積土石之情形，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土地查無新北市政府核准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所，亦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存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80頁）。則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將自來水工程所產出未經分類之剩餘土石方等物，由不知情之司機載運至非屬合法收容場所之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再分類將其中未混有雜質之土、石、沙之剩餘土石方載運至臺北港，自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而屬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行為甚明。

　4.復經本院函調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處理契約文件、相關單位往來函文、剩餘土石方清運計畫書、道路交通安全維持計畫、夜間施工之土石方暫置地點分類場所之申報及審核資料、勘驗紀錄、會勘紀錄等相關文件及函文等資料，經宥穎公司函覆檢送之資料中，僅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其中載明因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工程，因工程剩餘土石方所需暫堆置場地進行分類所需，故向治基公司借用新北市○○區○○○0段000地號、橋子頭2段124、127、128共4筆地號以供局部使用暫置甚明（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頁），是被告張珈誠命不知情之司機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物裝車載往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之目的即為暫置分類，以利後續送往臺北港處理一節，堪以認定。惟綜觀宥穎公司所提供之上開資料中，未見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或宥穎公司曾將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陳報為本案自來水工程之暫置分類地點，此有宥穎公司114年2月18日宥（水）字第1140218101號函及所附自來水工程相關工程文件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53至687頁），前揭辯護意旨主張被告張珈誠將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之行為，業經自來水公司核准，因而不具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且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等語，實屬無據，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前開辯詞均無足採，其等此部分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按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同此意旨）。再者，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為構成要件。而所謂「貯存」則係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所謂「處理」，係指下列行為：「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本標準規定者」，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珈誠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將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等廢棄物載運至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堆置、分類後，載送至臺北港之行為，應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貯存、處理行為。是核被告張珈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

　2.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載運上開廢棄物，為間接正犯。

　3.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查被告張珈誠於111年2月間某日至111年4月8日止反覆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行為，應依集合犯論以一罪。

　4.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被告治基公司因其負責人於執行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對被告治基公司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刑。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珈誠未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任意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所為應予非難，且犯後否認犯行，於量刑上無從為有利被告張珈誠之審酌；惟念其係因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夜間施工而需土地暫置分類之犯罪動機，兼衡被告張珈誠之素行（參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2頁），及犯罪之手段、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種類、數量、使用面積（詳後述犯罪所得計算部分）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就被告治基公司部分，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張珈誠為實際負責人等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以如主文所示之罰金刑，並因其法人性質無從易服勞役，不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緩刑

　　查被告張珈誠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認被告張珈誠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被告張珈誠為本案犯行，顯示其法治觀念不足，為促使被告張珈誠培養正確之法律觀念，並確保被告張珈誠能記取教訓，以達戒慎行止、預防再犯之目的，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命被告張珈誠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6小時，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如被告張珈誠違反上開緩刑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時，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物部分

　　扣案之iPhone 11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被告張珈誠所有、供犯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經被告張珈誠供承在卷（見本院訴字卷二第594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上開手機業已扣案，無不能沒收之情事，依其性質，亦非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自無諭知追徵價額之必要。其餘扣案物均非被告張珈誠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追徵，亦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自來水工程產出之土石方數量為1萬4952立方米，業據證人徐志煒於警詢時證述綦詳，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土方收容證明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80頁），而宥穎公司委託治基公司處理上開土石方之費用為每立方米500元，而被告張珈誠為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堪認對於上開所得具有實際支配權限，而上開產出之土石方，除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中之616（1），使用面積為388.94平方公尺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中之618（1）、618（2），使用面積分別為1950.52平方公尺、19.58平方公尺（618地號部分，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此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附卷可參（見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爰依前開規定，估計被告張珈誠就此部分之犯罪所得為123萬2584元【計算式：500*14952*388.94/（388.94+19.58+1950.52）＝0000000（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未據扣案，且迄未繳回，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賠償，宣告沒收亦無過苛、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1.被告張珈誠前開清運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中，尚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堆置地點除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外，尚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618地號，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並於山坡地從事堆積土石之開發行為，因現場地形已改變，且未設置水土保持設施，依現有地形及條件未來將有致生水土流失之虞，惟尚未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而未遂；2.同案被告張峻晨（前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5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附條件緩刑2年確定）為旺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旺暘公司）之從業人員，為新北市三峽區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負責安排木村開發工程之營建廢土石方清運，被告張珈誠與同案被告張峻晨基於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1年3月12日，由同案被告張峻晨將木村開發工程所產出之砂礫、礫石等事業廢棄物，交由不知情之司機駕駛如附表所示之無清除許可證之車輛載運共33趟次之上開廢棄物至被告張珈誠承租之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共同以此方式非法貯存、清除事業廢棄物。因認被告張珈誠就上開1.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失未遂、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等罪嫌；就上開2.部分，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而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司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稱上開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要旨參照）；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此部分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張珈誠、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峻晨、旺暘公司之代表人黃永騰、王添財、林郁展、陳計易、林晏舟、徐志煒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車輛進出時間表、111年3月12日車輛載運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2月26日新北環稽字第1112446841號函及所附111年3月12日車輛攔檢稽查紀錄表、現場實況照片暨說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2月15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375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111年11月22日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2月13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225821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112年2月2日現場實況照片、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3月25日新北農山字第1120525644號函及所附本案鶯歌土地112年3月17日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被告治基公司變更登記表、同案被告旺暘公司變更登記表、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同案被告張峻晨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車號000-0000號、HAB-2980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9月24日新北環規字第1091859629號函、新北市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暨泥漿處理計畫書、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木村開發工程地質鑽探及試驗分析工作報告書、木村開發工程工程合約書、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1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12520611號函、被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證人林郁展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112年5月22日新北市汙染源調查及科學儀器查核計畫、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19日新北環稽字第1120959643號函及所附執行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暨罰鍰電子繳款單、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111年4月28日台水北二所室字第1112201200號函及所附111年4月25日自來水工程河川公地使用一案之剩餘土石方暫置事宜會勘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上開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伊所載運堆置者為剩餘土石方，並無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且未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至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同意，且616、618地號均有租約，另伊係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有價料，並非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故由伊給付同案被告張峻晨款項7萬元，而非由同案被告張峻晨支付清理費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187至188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宥穎公司承攬之自來水工程變更為夜間施工，故向被告張珈誠借用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堆置剩餘土石方，再送往臺北港，此部分經過自來水公司會同相關主觀機關開會後核准，至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並非被告所租用，本來就有不知何人之砂石堆置在該處，僅因與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相連，故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來稽查時，誤認為被告張珈誠所堆置，被告治基公司有經營作物栽培場，被告張珈誠向同案被告張峻晨購買土方之目的係為作物栽培，且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有簡易水土保持措施，被告張珈誠不知同案被告張峻晨所出售者為工地產出之土石方，倘被告張珈誠係為同案被告張峻晨清理廢棄物，理應由同案被告張峻晨任職之旺暘公司付費，焉有由被告張珈誠經營之被告治基公司付費購買之理，至被告治基公司亦無相關刑責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8頁反面至199頁反面，本院審訴卷第223至230頁，本院訴字卷一第188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5、400至411、603至607頁）。

　㈤經查：

　1.前揭公訴意旨1.（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二））部分

　　⑴訊據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委託被告張珈誠運送之土方內有可能有AC塊或磚頭，但是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且因為係夜間施工，視線比較不清楚，伊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86頁）；復觀諸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進出土車之運載物無法判定，此有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傾倒土石畫面1份在卷可稽（偵56106卷一第255至283頁反面），而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承辦人會同鶯歌區公所、樹林地政事務所人員至本案鶯歌土地會勘，現場經勘查指界，於618號土地上僅有堆積土石之情形，於現場照片中亦未見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1年4月18日新北農山字第1110657791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辦理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111年4月8日本案鶯歌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24至28頁）。是被告張珈誠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供宥穎公司堆置自來水工程之未分類產出物，目的故係暫置分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其中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尚非無疑。至被告張珈誠向林信華所承租之地號範圍，僅有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而未含617地號，此有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存卷可憑（見偵56106卷一第51至60頁），依上開本案鶯歌土地111年3月16日至同年月30日間車輛進出監控畫面，亦無從判別土車傾倒運載物之地點包含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而本案鶯歌土地616地號確與617地號相連，此有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地號地籍圖查詢資料各1份、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表2份在卷可參（見偵56106卷一第161頁反面至162頁反面，偵56106卷二第6至7頁），則前揭會勘人員於111年4月8日前往本案鶯歌土地勘查指界時，衡情難以辨識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之土石方是否亦為被告張珈誠利用不知情之司機所為，依卷存證據，亦無法提供本院判斷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上所傾倒之土石方，與堆置於617地號上之土石方均出自本案自來水工程。復經本院依聲請函詢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上開疑義（有無於本案鶯歌土地617地號上堆置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產出物，堆置於本案鶯歌土地616、617、618地號上之物品，是否包含瀝青塊、管線殘渣、磚頭等物，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01頁），函復結果亦未為相關之釋明，此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4年4月9日新北環稽字第1140614164號函附卷可憑（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65至766頁），自無從逕為不利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認定。

　　⑵按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又稱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又稱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直接故意固毋論，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而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決定有無預見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知識」及「用心」。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有別：不確定故意係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有認識過失則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兩者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有異，不可不辨。且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宥穎公司承攬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工程，因變更為夜間施工，而由被告張珈誠提供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供暫置分類施工所挖出之產出物，業如前述，並有治基公司與宥穎公司於111年1月28日簽立之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9頁），且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於111年2月24日，會同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等機關召開研商會議，會議結論為：施工中土石方已於申請書內土方處理計畫選訂暫置區域，如有非土方選訂暫置區域先行暫置鑑定後清除等語，亦有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會議紀錄及出席人員簽名冊附卷可參（見本院訴字卷一第669、671頁），而宥穎公司亦於111年3月23日檢附本案土石方暫置地點之租賃契約即前開土地使用同意書函送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第二工務所，此有宥穎公司111年3月23日宥（水）字第1110323-01號函存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67頁）。則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於施工前業經宥穎公司與被告張珈誠代表之被告治基公司簽立契約，且經相關主管機關決議選訂暫置區域，宥穎公司復將前揭載有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之土地使用書陳報予業主即自來水公司，另證人即宥穎公司工地主任徐志煒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上開暫置區到渠等完工前並未發生爭議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85頁），則被告張珈誠依照上開業主及相關政府單位會議決議履行契約內容，尚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

　　⑶至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張珈誠涉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從事第8條第1項第5款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致水土流失未遂罪，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罪部分，然按水土保持法第32條係以「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構成要件，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為違反同條例第10條規定之罰則，而該條例第10條則以「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不得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為要件。經查，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均為私人土地，且所有權人包含林茂青，此有本案鶯歌土地616、618號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一第152、155頁反面至157頁反面），而被告張珈誠係向經林茂青授權之林信華即林茂青之子承租本案鶯歌土地616、618地號使用，亦有本案鶯歌土地租賃契約書暨附件1份附卷可憑（偵56106卷一第51至60頁），自與「未經同意擅自」之要件有別。

　2.前揭公訴意旨2.（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一））部分

　　訊據證人即旺暘公司承攬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統籌張峻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知道被告張珈誠需要砂石料，故向被告張珈誠表示伊有砂石料可以提供，故由被告張珈誠以7萬元向伊購買，被告張珈誠不知道該次交易之砂石料來自木村開發工程之工地，亦未向被告張珈誠表示該砂石料之來源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276至278頁），核與治基公司與旺暘公司間砂石買賣契約書1份之內容相符（見偵56106卷一第50頁），又本案鶯歌土地618地號業經新北市政府核定簡易水土保持計畫，此有新北市政府農業局112年7月24日新北農山字第1121435377號函暨檢送之本案鶯歌土地第618地號辦理作物栽培服務業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五第1至51頁），而治基公司曾申請經營作物栽培服務業，非無相關土石原料之需求，亦有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0月23日新北經司字第1062071648號函及治基公司簡介附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14至444頁），堪認被告張珈誠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非無稽，難認被告張珈誠此部分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

　㈥綜上所述，此部分依檢察官所提各項證據，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有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之上開罪嫌，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因與前經論罪科刑部分，分別有想像競合犯、集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馨澤工程有限公司、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緣被告林秀真於111年5月2日起，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本案三峽土地）使用；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馨澤公司）負責人，向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承攬新北市板橋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工程（下稱本案下水道工程）施作；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土木包工業（下稱文承工程）負責人，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則為文承工程旗下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廖彥鈞為紘寬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紘寬公司）負責人，彭進隆則為工兵工程行負責人，經輝源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本案清運之工作（紘寬公司、廖彥鈞、彭進隆均業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渠等各負責派遣、駕駛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之業務，且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所駕駛之如附件所示之車輛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被告張珈誠及被告治基公司亦均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詎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彭進隆均基於非法清除、貯存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莊宜安基於非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被告張珈誠、林秀真並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12年1月至112年3月22日間，由被告林秀真向不知情之郭進源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以每月7萬8千元價格轉租給被告張珈誠用於堆置營建廢棄物，被告張珈誠並於承租本案三峽土地後，提供予被告莊宜安堆置營建廢棄物使用，續由被告莊宜安指示被告張仁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與業經緩起訴處分之廖彥鈞於如附件所示時間，派遣或駕駛如附件所示之無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車輛，前往本案下水道工程載運該工程所產出之廢磚瓦（D-0499）、廢瀝青、廢纖維（D-0899）等事業廢棄物，並該等事業廢棄物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上，續由被告張珈誠就該等事業廢棄物進行分撿後，將剩餘土石方載至臺北港，廢塑膠管等物品則另行丟棄，共同以此方式非法清除、貯存、處理廢棄物。因認被告張珈誠涉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處理等罪嫌；被告莊宜安、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嫌；被告林秀真則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堆置廢棄物罪嫌。而被告張珈誠為被告治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莊宜安為被告馨澤公司負責人，其等於執行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業務而犯前開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之因其負責人於執行業務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之罪嫌，應科以罰金刑（以下合稱前揭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附加於自白之佐證，亦須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且非只增強自白之可信性為已足，仍須具備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之獨立證據，亦即除自白外，仍應有足可證明犯罪之必要證據，因此，無被告自白之案件，固應調查必要之證據，即已有被告自白之案件，亦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張珈誠、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被告兼馨澤公司代表人莊宜安、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之供述、證人王添財、廖彥鈞、彭進隆、張學如、呂志明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現場採證照片、112年3月2日至同年月15日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稽查紀錄及現場採證照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113年1月23日航測供字第1139100216號函及所附本案三峽土地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航照地籍圖列印資料、航照影像、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3日、25日稽查紀錄、治基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馨澤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紘寬公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吉弘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工兵工程行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文承工程商工Web IR資料查詢系統結果、被告張珈誠農會、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治基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馨澤公司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莊宜安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被告張珈誠門號0000000000號申辦資料及雙向通聯紀錄、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16日新北環廢字第1120462622號函、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6月16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100633號函及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請款明細、出土收土雙向勾稽資料、本案下水道工程契約書、林秀真與治基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馨澤公司與治基公司之本案三峽土地使用協議書、馨澤公司物料單影本、翻拍照片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8份、治基公司請款明細5份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林秀真均堅決否認此部分有何違反前揭罪嫌之犯行，被告張珈誠辯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係公共工程，伊係依照計畫配合施工，且提供本案三峽土地係配合工區近運利用，並非非法堆置廢棄物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被告治基公司之代表人蔡啟宏之答辯同前，其等之辯護人則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時所出具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即載明從工區出來，到臺北港或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前，會經過分類場，而該分類場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此為承攬公共工程清運剩餘土石方所必經之程序，此一計畫先經過監造廠商即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新公司）實地勘查，復經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在案，且依此核定之計畫書所申購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亦載明途中會經過分類場，此一文件亦經過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故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均認為此一行為經過政府機關核准，而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嗣因遭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不敢承擔此行政責任，始由新北市議會議員召開協商會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再次發函予馨澤公司說明本案下水道工程產生之剩餘土石方屬需再利用、待回填之工地材料，施工廠商得將可用於後巷回填材料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暫置，從各道路工地至材料堆置場及材料堆置場至有回填需求之後巷工地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然無礙被告張珈誠及治基公司自始即認此一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等語置辯（見偵56106卷五第197頁至198頁，本院審訴卷第230至234頁，本院訴字卷一第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261至263、407至409、605至607頁）；被告莊宜安、馨澤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另以：馨澤公司承攬本案下水道工程，在施工前有檢送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當時陳報之資料即包含本案三峽土地，故本案三峽土地為材料暫置場，本案下水道工程工地產出之剩餘土石方都是依照計畫書處理，且尚需提供後巷回填使用，從工區運至本案三峽土地暫置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且最終送往臺北港，並無棄置之行為，主觀上亦無棄置之犯意，況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地點在道路，依照新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管理規則及安全準則之規定，挖掘之土石方及廢棄物應隨即運離，而臺北港收受土方之要件嚴格，未經分類之工地產出物無處可送，故有經過分類場地之需求，且堆置於本案三峽土地之物，其中摻雜廢棄物而屬營建混合物之比例甚低，應整體視為非屬廢棄物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一第75至89、212頁，本院訴字卷二第15、267至268、306至314、607至609頁）；被告林秀真辯稱：伊與被告張珈誠簽約時，被告張珈誠表示要做公共工程，並拿一份公家機關的公共工程資料給伊過目，伊以為合法，不知被告張珈誠租用本案三峽土地之用途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一第213頁，本院訴字卷二第611頁）；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本院審理時固概括坦承犯行（見本院訴字卷二第7至8、596頁），惟其等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則以：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只知道馨澤公司承包政府之公共工程，依照被告莊宜安之指示載運剩餘土石方，且依照清運計畫載到指定之本案三峽土地，倘被告莊宜安部分不成立犯罪，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等人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等語置辯（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0至611頁）。經查：

一、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部分

　㈠查本案下水道工程之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監造廠商為亞新公司，施工廠商為馨澤公司，且於本案下水道工程開始施工前，馨澤公司即已提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送亞新公司審查，建請業主同意備查，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1年11月22日核定，此有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本案下水道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1份在卷可稽（見偵56106卷二第84至130頁）。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第8章載運路線所擬定之路線1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臺北港；路線3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94頁反面），核與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章之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相符（見偵56106卷五第207頁），復觀諸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所附111年10月12日之協力廠商合約書，於該合約書中所示載運路線A為：工區→…三峽區介壽路3段→佳福路→佳興段979等13筆地號（分類場）→佳福路→…→宗記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見偵56106卷二第129頁），堪認於本案下水道工程施工前擬定之分類場，即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亦與被告莊宜安及馨澤公司於114年8月25日審理時庭呈於施工前送審之資料中即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13份（見本院訴字卷二第616至627、629頁），其中包含本案三峽土地在內，是本案三峽土地於施工前擬定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中，即為載運路線中所載之分類場，堪以認定。

　㈡訊據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主任秘書蔡建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渠等所編列的都是剩餘土石方的經費，沒有額外編營建混合物的處理費，負責監造之亞新公司係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的，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經過亞新公司實質審查，復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備後，馨澤公司才能領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本案遭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稽查後，為解決本案下水道工程開挖之產出物需要分類之困境，故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長召集相關單位協調，始作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7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489至530頁）；質諸證人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科長陳俊翰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下水道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可自行審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備查時並未會辦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等語（本院訴字卷二第532至549頁）。是本案自來水工程之監造廠商亞新公司係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所聘請，並非由施工廠商即馨澤公司所自行選定，而經亞新公司實質審查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亦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核定備查，則被告張珈誠、莊宜安依照上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及新北市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執行，尚難認其等主觀上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認識及意欲，自無從逕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責相繩。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於112年7月27日以新北水污工字第1121412054號函文認定本案下水道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尚需提供後巷回填，從道路工地運至材料堆置場之土方運送搬運，視為工區內之近運利用等情（見本院訴字卷一第99至100頁），此為原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釋疑釐清，然無從以此反推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於行為時即有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則被告治基公司、馨澤公司亦無從論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  

二、被告林秀真、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部分

　㈠訊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張珈誠於警詢時證稱：其向被告林秀真承租本案三峽土地，雙方有簽立一份土地使用協議書，被告林秀真認為其等係合法之公共工程，故將土地租給其等，被告林秀真不知悉其等置放之剩餘土石方為廢棄物等語（見偵68076卷第9頁反面至10頁）；復於偵訊時證稱：伊向林文良承租本案三峽土地，而與林文良之妻即被告林秀真簽立租約，有表示承租目的係要用於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分類等語（見偵56106卷四第258頁）。核與被告林秀真與被告治基公司於111年10月1日簽立之本案三峽土地租賃合約書所載相符，則被告張珈誠僅表示為承攬公共工程所用，卷內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林秀真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告張珈誠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是被告林秀真前開所辯，尚非無據，堪以採信。

　㈡被告游世宏為文承工程負責人，向被告馨澤公司承包本案清運工作，被告詹炎山及被告林新超均為文承工程之司機，被告張仁吉為吉弘工程行負責人，經順天工程行承包本案清運工作等情，業據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於警詢及偵訊時供承在卷（見偵56106卷五第98頁反面至99頁反面、101頁反面至103、104頁反面至106、122至123頁反面、126至128、130至132、141頁反面至143、167至169頁反面），既然被告莊宜安難認有何非法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之主觀犯意，被告馨澤公司亦無從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責相繩，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均係直接或間接依照被告莊宜安擔任負責人之被告馨澤公司委託清運，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而論以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罪之共同正犯。

伍、綜上所述，本案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有公訴意旨所指前揭罪嫌之主觀犯意，自無從逕以前揭罪嫌之罪責相繩。從而，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致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此部分有罪之確信心證，自應就此部分為被告張珈誠、莊宜安、治基公司、馨澤公司、游世宏、詹炎山、林新超、張仁吉、林秀真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國璽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郭智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梁世樺

　　　　　　　　　　　　　　　　　　 

　　　　　　　　　　　　　　　　　　 法　官　鄧煜祥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車牌號碼 趟次 1 HBB-7897 5趟 2 KJL-7798(車頭)、HAB-2980(車斗) 5趟 3 HBE-2299 5趟 4 HAB-3650 5趟 5 HBA-6592 4趟 6 28-7F 4趟 7 HL-258 4趟 8 07-J5 1趟 





